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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過去的研究發現一些暴力青少年犯認為自己被同儕排

擠在外(Leary et al., 2003)。本研究以比較暴力男性少年與對照

組 (包含非暴力犯罪組與一般高中生組) 之主動-反應性攻擊

行為高低、排斥敏感度高低、負向情緒調控能力以及經歷社會

排斥相關的電腦化丟球遊戲後，其感受社會排斥後之威脅-需

求量表分數差異，來瞭解攻擊行為產生的相關因素。研究結果

發現暴力青少年於攻擊行為傾向上，無論主動性及反應性攻擊

分數皆顯著高於兩個對照組，在拒絕敏感度上，三組於焦慮及

憤怒各分量表分數上未達顯著差異。在負向情緒調節能力上，

暴力青少年顯著低於兩對照組，暴力青少年可能無法覺察或瞭

解他人所展現的負向情緒訊息、對自身情緒表達與掌控有困

難，對負向情緒控制較差，及對人際互動所衍生壓力作出適當

的反應 。在需求威脅上，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斥後，暴力

青少年歸屬感及有意義存在需求的分屬顯著低於其他二組對

照組，暴力青少年組可能因為無法獲得其他個體之回饋反應而

喪失其歸屬感，以及認為對群體毫無價值，可能藉由展現暴

力，謀求群體對其產生注意，來獲得歸屬感及有意義存在需求

之高度滿足，導致產生攻擊行為的原因之一。 

關鍵字：主動-反應性攻擊行為、排斥敏感度、負向情緒調控、

社會排斥、威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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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ocial exclusion may be 

related to violent behavior in youngsters (Leary et al., 2003).The 

present study compared violent male adolescents and control 

groups (a non-violent adolescent group and a normal adolescent 

group) in terms of proactive-reactive aggression, rejection 

sensitivity,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and threat-need 

after experiencing social exclusion. The computerized cyberball 

task, which presents a social game environment, was used to 

manipulate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iolent adolescents had higher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scores than the two control groups. For 

rejection sensitivit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hown in 

anxiety and anger subscale scor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The 

score for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violent adolesc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s. This means 

the violent adolescents may not perceive or understand the 

negative emotion information from others and have lower 

inhibitory control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have inappropriate 

reactions when under pressur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After 

experiencing social exclusion, the scores of belonging and 

meaningful existence in the violent adolesc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two control groups. The violent adolescents 

may experience lower feedback from other peop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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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quently have a reduced sense of belonging. They may think 

they are not important in their group and so also have a lower 

sense of meaningful existence. This may mean they adopt violent 

behavior to get the attention of others, thus gain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an elevated feeling of meaningful existence.  

Keywords : proactive-reactive aggression, rejection sensitivity,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threat-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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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台灣，犯下槍擊命案的少年犯，曾說出他認為自己不被

老師接受，產生被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想法與情緒感

受。社會排斥的威脅對個體而言是強烈且迅速，受排斥之個體

將有明顯的負向情緒感受、降低其滿足感  (Van Beest& 

Williams,2006; Williams, Cheung, & Choi, 2000; Zadro, 

Williams, & Richardson, 2004)，並可能誘發壓力反應，例如，

短 期 壓 力 可 能 激 發 交 感 神 經 － 腎 上 腺 髓 質 軸 

(sympathetic-adrenal-medullary, SAM axis)，產生戰或逃(flight 

or fight)的反應。長期處於被排斥的壓力狀態下，可能激發下

視丘－腦下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 axis)，促腎上腺皮質釋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CRH）傳遞至腦下垂體，CRH 促使腦下垂體分泌促

腎上腺皮質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進

而刺激腎上腺分泌荷爾蒙，同時在 ACTH 的作用下，分泌糖

皮質激素（Glucocorticoid），其中主要是皮質醇(cortisol)。過

量的糖皮質激素可能造成海馬迴的神經元樹狀突萎縮、突觸死

亡(Tanokashira et al., 2012)。過去研究發現被威脅者體內皮質

醇明顯高於對照組 (Dickerson & Kemeny, 2004)與生理健康的

程度降低有關，增加心肌梗塞的風險、血壓調節能力降低、無

法有充足睡眠(Pickett & Gardener, 2005)。過去的研究顯示社會

排斥所造成的社會痛苦(social pain)就和生理疼痛一樣，可以藉

由普拿疼(acetaminophen)來降低疼痛感 (DeWall, MacDonald, 

Webster,Masten, Baumeister, Powell, Combs, Schurtz, Stil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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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e, &Eisenberger, 2010)，且偵測痛苦相關之大腦區域也明顯

受到活化 (Eisenberg, Lieberman, & Williams, 2003)。社會疼痛

與生理疼痛有共通的神經機制，以及社會疼痛對身體系統都有

多方的影響。 

在心理影響上，當排斥發生持續一段時間後，焦慮、負面

情緒、自尊降低等負面影響就會發生 (Pickett & Gardener, 

2005)。這些負面情緒壓力可能會導致個體有短期的認知損傷

(Baumeister&DeWall, 2005)，改變原本的友好親和行為，讓個

體做一些冒險的決定。社會拒絕感受度較高的個體通常伴隨憂

鬱、敵意和社會壓力(Gardner, Pickett, & Knowles, 2005)。個體

被團體中的其他個體忽略或拒絕，將導致個體有很高的機率伴

隨強烈嫌惡感的社交經驗，並威脅其歸屬、自尊、控制及有意

義的存在等四種主要的需求 (Williams, 2009)。被社會排斥之

個體可能因無法獲得其他個體之回饋反應而喪失其歸屬感，社

會融入地位(social inclusionary status)影響個體的自尊 (Leary, 

Haupt, Strausser, & Chokel,1998)，被社會排斥之個體在控制層

面上容易無視於外界訊息，獲取較多的關注及包容，在有意義

的存在感上，他們認為他人對其視而不見及對群體毫無價值 

(Case & Williams, 2004)。因此，本研究先欲了解社會排斥經驗

與青少年攻擊行為的相關性，在參與社會排斥實驗後，測量暴

力青少年(實驗組)、非暴力青少年組(對照組 1)及一般青少年

組(對照組 2)在需求威脅上的差異，了解社會排斥對青少年暴

力行為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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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2.1 與暴力行為相關的模型 

Anderson 及 Bushman (2002) 提出一般攻擊模式(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 來說明攻擊行為形成歷程，認為攻擊

行為建立在社會學習與社會認知的基礎上，指出個體條件 (如

人格特質或性別) 與情境條件 (如挑釁、暴力遊戲)，將個人內

在情緒、認知及覺醒三者之相互作用影響攻擊行為，三者交互

作用的結果將影響個體對攻擊行為的評價及決策歷程，此決策

歷程將促使個體產生衝動行為或深思熟慮行為。此模式有別於

過去單純觀察攻擊行為，檢視與攻擊行為相關的動機或決策歷

程，更能說明情感反應或情緒促發刺激對攻擊行為的影響，強

調個體對外界訊息及攻擊行為所衍生後果的認知評估歷程皆

影響攻擊行為的產生(Anderson & Bushman, 2002)，依此有助

於瞭解社會互動歷程於個體攻擊行為產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於

一般攻擊模式中，情境條件包含個體所處情境中，容易促發或

抑制攻擊行為的各種因素，例如，挫折事件或於同儕團體中所

處的地位 (Coie, Dodge, & Coppotelli, 1982) 皆可能影響攻擊

行為的產生。因此，從團體行為、個人的人格特質及社會認知

等三面向來探究攻擊行為的產生，以瞭解青少年攻擊行為與社

會拒絕之關聯性 (Dodeg & Coie, 1987)。 

由於攻擊行為包含多面向，一般將其區分為反應型攻擊行

為  (reactive aggression) 及 主 動 型 攻 擊 行 為  (proactive 

aggression) 兩種型態，前者意旨受到威脅刺激而引發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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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挫折將誘使個體產生攻擊行為，此類攻擊行為通常無計畫

性或不具特定想達成的目標，容易因挑釁而產生；後者則被視

為有目的性、為達成某目標之預謀行為，攻擊行為為達成目標

之工具行為，非因外界威脅或情緒性刺激所產生。這二種不同

類型之暴力/攻擊行為被認為可能由不一樣的生理機制或認知

處理歷程而產生 (Blair, 2001)，相較於反應型攻擊行為，主動

型攻擊行為與精神病態人格有較高的關聯性 (Patrick, 2001)；

反應型攻擊行為則常有抑制功能較差，缺乏自我控制且有易衝

動人格特質等特徵  (Raine et al., 1998)，因此過動症患者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傾向表現反應

型攻擊行為，而非主動型攻擊行為 (Dodge et al., 1997)。 

Dodge & Coie (1987) 嘗試以社會訊息處理機制區分上述

兩類攻擊行為，發現藉由觀察個體外顯行為，區辨出該個體傾

向產生哪一類型的攻擊行為。從二因子攻擊行為模式來瞭解攻

擊行為與青少年之人際關係之關聯性，發現反應型攻擊行為常

伴隨負向的同儕狀態，當個體不被同儕所接受或拒絕時，便容

易產生此類攻擊行為。反之，主動攻擊傾向個體之同儕關係較

為良好 (Poulin & Boivin, 2000)。此外，反應型攻擊行為產生

與個體被社會評斷有關，反應攻擊傾向之個體容易被同儕給予

負向性的評價，這類個體常面臨各式社交與行為表現上的難

題，與同儕相處易發生衝突(Poulin & Boivin, 2000)，並因此陷

入衝突-攻擊行為-衝突之惡性循環。反應攻擊傾向之個體易與

同儕發生衝突，並因此產生攻擊行為，可能導因於這類個體對

他人意圖的判讀有敵意歸因謬誤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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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傾向，其不具正確判斷他人意圖是否真帶有敵意、容易將模

糊性意圖視為敵意，及對假定的敵意作錯誤的解讀，並依此產

生報復性的攻擊行為。主動攻擊傾向之個體則無此謬誤(Dodge 

& Coie, 1987)，其評估攻擊行為可獲得正向結果才會產生攻擊

行為，其攻擊行為相對於反應型攻擊行為，較易被同儕所忍

受。因此，若個體長期因被同儕團體所忽視，深受社會拒絕之

威脅，則該個體將因自身的焦慮、憤怒、不安及其他負向情緒，

及容易敵視他人而產生反應型攻擊行為。這類攻擊行為伴隨明

顯的社會拒絕，社會拒絕可能誘發攻擊行為產生，攻擊行為也

會惡化人際關係並加深社會拒絕。 

2.2 社會拒絕作業：電腦化丟球遊戲 (Cyberball task) 

人類屬於群居動物，不被社會群體所接受、忽略，或缺乏

與他人互動將誘發個體產生被社會排斥的想法與感受，電腦化

丟球遊戲為依此原則設計的一種虛擬化丟球作業，被社會心理

學家於 2000 年左右廣泛地應用於社會排斥相關議題。遊戲以

玩家接到其他玩家所丟擲過來的球後，可以自由選擇將球丟給

其他玩家來進行，但實際參與遊戲者僅一人，參與者誤以為自

己與兩人以上玩家以網路連線方式同時進行，並不知道其餘玩

家皆由電腦程式所控制，可依此操弄參與者獲得由他人丟擲數

之多寡來誘發遊戲參與者產生社會排斥之感受；當參與者察覺

自己丟擲球數 (或收到其他玩家所丟擲而來的球數) 明顯少

於其他玩家，將認為被其他玩家所忽略而引發其有社會排斥之

感受，反之則無此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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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會排斥個體可能不僅其既有的人際關係受到影響，也

衝擊內在自省歷程，並因而影響其後行為表現，透過電腦化丟

球遊戲之運用能對上述論點加以檢驗。有研究便發現校園暴力

事件的發生與社會排斥有很高的關聯，被社會排斥者可能依此

報復那些始作俑者，並波及至無辜的旁人  (Leary et al., 

2003)。由電腦化丟球遊戲所誘發之社會排斥感受，影響遊戲

參與者之心智功能，例如，正向情緒感受將降低(Lustenberger 

& Jagacinski, 2010)，影響人際關係之行為表現因素如社交敏感

性 (social susceptibility, Cater-Sowell et al., 2008)、攻擊行為 

(Van Beest et al., 2012)，以及個體生活主要的四個需求 (如歸

屬感, Baumeister& Leary, 1995)，生理狀態 (如體溫, IJzerman 

et al., 2012) 等也將因社會排斥經歷而改變。藉由電腦化丟球

遊戲操弄，可清楚比較經歷社會排斥者與未經歷者之差異，依

此可更進一步探討社會排斥對被排斥者所帶來的影響。 

Williams (2009) 提出社會排斥下的時空需求威脅模式 

(temporal need threat model) 來說明個體如何因應社會排斥，

此模式將因應過程依據時間先後順序分為 1.反射階段 

(reflexive stage)、2.反思階段 (reflective stage) 及 3.放棄階段 

(resignation stage) 等三階段。個體於產生社會排斥感受當下，

將反射性立即引發社交疼痛感 (social pain)、感到被威脅等初

始反應，並將依循過度偵測理論 (over detection theory)，容易

將所覺察到的訊息擴大視為社會排斥之線索，並依此誘發情緒

反應、產生初級疼痛感，也使基本需求狀態受到影響。依據

Williams (2009) 的模式，反射階段所伴隨之反應及歷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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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經歷社會排斥時，便已被誘發，因此為更清楚明瞭此階段

歷程、相關機制或所產生的反應，實需透過電腦化丟球遊戲配

合自陳式量表 (遊戲結束後立即填答) 或其他適切的測量方

式 (如同步測量腦電波) 來研究。反思階段則意指個體將以理

性思維方式處理反射階段所誘發的反應或歷程，以協助個體因

應社會排斥所帶來的威脅。這些因應歷程對維持自身基本需求

滿足有其必要性，被社會排斥者試圖藉由更具社交吸引力、致

力處理相關社交性線索、增加對他人的影響力等方式來化解所

面臨之社會排斥狀況 (Williams, 2009)，此也可以藉由電腦化

丟球遊戲的運用，測量經歷社會排斥之實驗參與者面對排斥狀

況的因應 (如相對於未經歷社會排斥者是否有更強烈作為來

滿足基本需求)、經歷後選擇採取的情緒、認知功能及行為表

現，以更清楚了解反思階段。待個體因應社會排斥一段時間 

(數個月以上) 且無法改變被排斥狀態時，將進入放棄階段。

此時個體不僅無法排除因排斥所帶來的痛苦，也無法滿足基本

需求，將表現出習得無助、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感到憂鬱或疏

離任何社交群體 (Hartgerink et al., 2015)。 

綜合上述，藉由電腦化丟球遊戲的運用不僅有助於瞭解個

體經歷社會排斥之相關機制運作及行為反應，更有利於探討社

會排斥所衍生的影響效果，隨時間軸的變化 (Hartgerink et al., 

2015)，對於社會排斥相關理論之建立有顯著的貢獻。此外，

此作業也適合以需求威脅的觀點來瞭解社會排斥對個體的負

向性影響 (如對行為表現)、相關生理機制 (Rotge et al., 2014 ; 

Riva et al., 2012) 及情緒反應 (Zadro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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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排斥的需求 -威脅模式  (Need-Threat Model of 

Exclusion)： 

被社會排斥者將因被群體排除在外及忽略等對待，而使其

心理上感到強烈不舒適及嫌惡 (Williams, 1997; Williams et al., 

2000)，並試著藉由恢復已失去或受到威脅的需求來因應排斥 

(Williams, 1997)，這些因應將反映至其認知、情緒或行為表現

上，此依據被排斥者主觀感受來探討社會排斥稱為需求-威脅

模式。該模式試圖統整不同概念來瞭解社會排斥對個體之影響 

(Williams, 1997 ; Williams & Zadro, 2005)，相對於其他令人嫌

惡的人際關係，以歸屬、自尊、控制及有意義的存在等四個基

本需求受到威脅為核心，認為被社會排斥之個體將因無法獲得

其他個體之回饋反應、感謝而喪失其歸屬感，將因其與團體中

其他人的連結被破壞，而產生負向性反應。自尊的喪失與否則

取決於被排斥者自認為之社會對其地位包容性  (social 

inclusionary status) (Leary, Haupt, Strausser, & Chokel,1998)，被

排斥者可能因試著去找出被排斥的原因，卻遭到挫敗而威脅到

自尊，因而涉及自我內在的解釋與自嘲 (Williams, 2007)。第

三個需求為具控制感的需求，個體會想控制所處環境，例如，

當個人與他人有爭論時，個體會想去控制及引導整個對話，但

被排斥者在人際關係的互動上，無法達到這個需求，並傾向無

視於外界訊息，以獲取較多的關注及包容。第四個需求為有意

義的存在，有意義的存在與個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有關，知道

自己存在的意義與目的，被排斥者認為他人對自己視而不見及

對群體毫無價值 (Case & Williams, 2004)。社會排斥是種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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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懲罰，可視為社交死亡 (social death)，其威脅對個體而言是

強烈且迅速，受排斥之個體將有明顯的負向情緒感受、降低其

滿足感 (Van Beest& Williams,2006; Williams, Cheung, & Choi, 

2000; Zadro, Williams, & Richardson, 2004)，並有強烈的動機鞏

固這些需求 (Williams, 2009)。被排斥者可能依循上節「時空

需求威脅模式」所述之三階段來因應社會排斥情境，且因應的

方式將隨被持續社會排斥時間的長短 (Williams, 2009)、是否

明瞭被排斥的原因 (Williams & Zadro, 2005)、對被排斥事件的

歸因方式 (Williams & Zadro, 2005)，及滿足四種基本需求動機

的程度 (Jamieson et al., 2010) 而有所差異。 

為能有效解決被社會排斥之困境，以滿足有意義的存在及

控制感之需求來因應排斥為被排斥者直接採用的策略 

(Williams & Nida, 2011)，並容易在感到無助或處於惡劣外在環

境情況 (如高噪音環境) 下，產生更多的攻擊行為，且攻擊對

象並不僅限造成社會排斥之肇事者 (Williams, 2009)，甚至會

透過極端方式如綑綁、殺害他人來謀求群體、社會對其的注

意，以獲得有意義存在需求之滿足。控制感的滿足則並不一定

意味著僅藉由明顯掌控、影響他人來獲得，被排斥者若清楚明

瞭自己不被周遭他人所喜愛，因此受到排斥對待時，這些預期

之內的對待並不會引發排斥者產生攻擊行為，預期之外的社會

排斥才會誘發被排斥者產生攻擊行為  (Wesselmann, Butler, 

Williams, & Pickett, 2010)，因此暴力青少年可能因瞭解自己不

受團體歡迎，不傾向藉由獲得控制感滿足來因應社會排斥。 

歸屬感因社會排斥而受到威脅也將改變被排斥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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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Williams et al., 2000)，被排斥者可藉由謹守團體規範，

或更努力嘗試給予他人更大的回報來建立人際關係來滿足其

歸屬感需求 (Maner, DeWall, Baumeister, & Schaller, 2007 ; 

Jamieson, Harkins, Williams, 2010)。然而被排斥者以滿足歸屬

感需求來因應社會排斥，不限於只與排斥者再次建立人際關

係，有研究便指出被排斥者傾向與陌生人建立新的人際關係，

而非排斥他的人 (Manner et al., 2007)，這樣的差異可能來自於

被排斥者是認為自身的表現是否將被排斥者再次評估，當被排

斥者有機會給予排斥者回報或掌握/影響排斥者對其評價時，

將嘗試與排斥他的人建立關係，並同時也獲得控制感滿足的需

求 (Warburton, Williams, & Cairns, 2006)。暴力者對其暴力往

往有更多的藉口來合理化其行為  (Henderson & Hewstone, 

1984)，並隨暴力行為的激烈程度及表現頻率，傷害暴力加害

者與受害者間既有的人際關係 (Katz et al., 2002)，因而推測他

們因缺乏良好人際關係，使其歸屬感滿足可能較一般人低，導

致這些實驗參與者經歷電腦化丟球遊戲後將，歸屬感需求威脅

將更加明顯。 

被社會排斥者將因不愉快經歷威脅其自尊  (Steele, 

1988)，因而將更留心於社交訊息，特別是鼓勵性等正向訊息 

(Williams &Nida, 2011)，但當社交訊息與實際感受不一致時，

將誘發情緒的產生。因此，情緒調節能力對被排斥者因應排斥

有其重要性，越佳的情緒調節能力常伴隨較佳的社交品質及人

際關係 (Lopes, Salovey, Cote, & Beers, 2005)，若情緒調節能力

失能 (emotion dysregulation) 則個體無法對人際互動所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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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作出適當的反應 (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情緒調節失能可能影響情緒覺察能力、不瞭解或

接受他人所展現的情緒訊息、對自身情緒表達與掌控有困難，

及對自身情緒激發的調節能力不足 (Gratz& Roemer, 2004)，

因而常表現出較多負向情緒。情緒調節失能的個體於經歷社會

排斥後，表現出不同的負向情緒 (如生氣、焦慮、厭惡等)。

如邊緣性人格疾患者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 於

經歷電腦化丟球遊戲前後之負向情緒量表  (negative affect 

subscale,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並無差異，僅於社會

排斥後展現出較明顯的痛苦 (distress) 感受。 

簡言之，經歷社會排斥後個體四種基本需求滿足將受到威

脅，但排斥者對自身的認知與評估將影響何種需求 ‖主要‖ 受

到威脅，及以滿足該需求來因應社會排斥，這當中可能因此誘

發特定負向情緒。因此，情緒調節能力也可能影響排斥者如何

因應社會排斥，能力較佳者應更有能力來因應社會排斥。 

2.4 拒絕敏感度與攻擊行為之相關性 

認知因素於攻擊行為的產生與持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攻

擊行為的表現與否的個別差異，和被排斥者對自身所經歷社會

排斥之評估與解釋有關 (Jacobs & Harper, 2013)，個體對社交

性拒絕的敏感性與攻擊行為有正相關。拒絕敏感性 (rejection 

sensitivity, RS) 為個體對預期性的社交性拒絕的防衛性反

應，與個體幼時被拒絕或社會排斥的經驗有關  (Feldman & 

Downey, 1994)，認為自己在表現出需求或脆弱時將被他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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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 (Downey & Feldman, 1996)，對負向社交性回饋過度警

惕，或易將他人意圖，特別是模糊性線索視為拒絕訊息 

(Downey et al., 1998)，具高拒絕敏感度 (high rejection-sensitive, 

HRS) 之個體在覺察到被拒絕時，將展現強烈的情緒性反應 

(如攻擊行為)，來對抗自身所面臨的威脅(Downey & Feldman, 

1996;Downey et al., 1998)。因此，具高拒絕敏感度者以具敵

意、不友善的退縮行為  (如抑制情感) 來預防伴侶的拒絕 

(Ayduk, et al, 2003; Purdie & Downey, 2000)，高拒絕敏感度者

相對於低拒絕敏感者更可能在被親密伴侶的拒絕時，表現出攻

擊行為 (Ayduk, et al, 1999 ; Ayduk, et al., 2008)。且由被拒絕的

預期性焦慮所誘發對親密伴侶攻擊類型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如

女性將展現具敵意的言語或非言語行為 (Downey & Feldman, 

1996;Downey et al., 1998)，男性則展現肢體暴力 (Downey et 

al., 2000)。 

近來的研究，慢慢將觸角延伸至拒絕敏感度對中期學齡兒

童的負面影響，瞭解此階段兒童拒絕敏感度與其攻擊行為之關

係有三個優點，其一為可由關注個體形成被社會群體接受感受

的首要階段來瞭解拒絕敏感度的發展。其二為發生於此階段問

題可能衍生個體其後之心理疾病、犯罪行為、物質使用、低學

業成就及失業等問題 (Fergusson et al.,, 2005)，若盡早處理應

可減輕上述問題往後產生之機率。其三為當幼時行為因應模式

形成之後，在個體年紀增長後，很難以介入方式去降低攻擊行

為，畢竟其觀念及生活經驗都已固定較不易改變(Anderson & 

Bushman, 2002)。研究發現依據兒童拒絕敏感度的高低能去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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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一年內的攻擊、反社會、破壞性及反抗的行為，且這些結果

與自我報告、教師陳述與學校的官方紀錄一致，提供了對於兒

童拒絕敏感度與攻擊行為具關連性之初步的支持 (Downey et 

al., 1998)。 

兒童會對社會排斥的線索產生焦慮和憤怒的反應 

(Downey et al., 1998)，依據兒童預期社會排斥所誘發的情緒反

應，可預測其行為反應類型 (London et al., 2007)，憤怒反應將

導致攻擊行為，而焦慮則導致退縮或社交性焦慮，不同於成人

預期社會排斥所引發的焦慮，與其攻擊行為有關 (Jacobs & 

Harper, 2013)。因此，過去研究顯示絕敏感度與攻擊行為有

關，但仍不清楚確切的歷程包括攻擊行為的產生以及拒絕敏感

度的基本機制，建立相關理論以增加瞭解哪些因素會讓高拒絕

敏感度者產生攻擊行為，並依此預測或更有效率的管理兒童的

攻擊行為。 

社會訊息處理機制認為個體會依據先前經驗來面對新的

社交情境，並依此預期可能發生情況、自身行為該如何因應，

及瞭解行為反應所帶來的後果 (Huesmann, 1998)。一般攻擊行

為模式以此基礎指出攻擊行為的產生，取決於個人 (如人格特

質、所依循的信念等) 與環境因素 (所面臨的侮辱、挫折等)，

情緒或行為調節失能者易因對面臨情境感到挫折或厭惡時，產

生反應型攻擊行為 (Rathert et al., 2011)。主動型攻擊行為則相

對於反應型，攻擊行為並非受特定刺激所誘發，而是攻擊者為

達到自身的目標或願望而產生的冷血式的行動 (Camodeca & 

Goossens, 2005)。此意味著拒絕敏感度與主動型攻擊行為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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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較低，這類型攻擊者並不會因所面臨的情境，或事件所誘

發的情境 (如憤怒)而產生攻擊行為，不同於反應型攻擊行為

與攻擊者之焦慮 (Vitaro, Brendgen, & Tremblay, 2002)、憤怒 

(Wilkowski & Robinson, 2008) 有很高的相關，以拒絕敏感性

預測反應型攻擊行為優於預測主動型攻擊行為。 

綜合上述，社會關係的發展在兒童及青少年期相當重要，

這可以解釋為何兒童及青少年會花將近一半以上的時間去與

同儕互動(Grusec & Lytton, 1988)，因與同儕互動提供了發展社

會認知及社會知覺功能的機會。但在此同時，同儕之間的互動

也可能因為同儕拒絕或是社會排除，變成壓力來源而影響兒童

成長的過程，同儕的拒絕跟排斥被認為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學校

及社會的功能 (Buhs& Ladd, 2001; Ladd, Herald-Brown, & 

Reiser, 2008; Ladd & Troop-Gordon, 2003)。同樣地，同儕拒絕

被認為與心理健康問題有關，例如涉及破壞性行為問題(Dodge 

et al., 2003)、人際關係困難(Downey, Lebolt, Rincon, &Freitas, 

1998)、低自尊、內在情緒問題，如焦慮或憂鬱等(Deater-Deckard, 

2001; Ladd, 2006)，更甚者，這些社會拒絕或是排除的經驗可

能會與暴力行為產生有關。 

本研究採用會引發社會排斥的情境及情緒反應之電腦化

丟球遊戲，同時採用瑞文氏智力測驗、反應-主動攻擊行為問

卷(Reactive 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排斥敏感度問

卷(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負面情緒調

節量表(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Scale)及需求威脅量表(Need 

Threat Scale )，來瞭解這些暴力行為青少年會去犯下的暴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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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是因為過度在意負面事件（社會排斥感高），亦或是他們面

對社會排斥事件有憤怒或焦慮之心理反應，其負面情緒調節之

能力為何，以及社會排斥如何影響其歸屬、自尊、控制及有意

義的存在之基本需求，其與暴力行為發生之相關性。 

參、研究方法 

3.1 問卷介紹： 

(1) 反應-主動攻擊行為問卷  (Reactive 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Raine et al., 2006) 

反應-主動攻擊行為問卷共 23 題。受測者依據每題之情

境，評估自己以三點量尺 (0 為從不、1 為有時、2 為經常) 評

估自己多常展現言語或肢體的攻擊行為。上述題目包含 12 題

主動攻擊行為情境如:多常對騷擾你的人大吼大叫，及 11 題反

應型攻擊行為情境如:多常因輸掉比賽後生氣發狂等兩類別。

因此主動型攻擊行為分數介於 0~24 分，反應型攻擊行為分數

介於 0~22 分，分數越高代表該類型攻擊行為越明顯。量表整

體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Cronbach’α=0.90，主動型攻擊行為分測

驗 Cronbach’α=0.83 ， 反 應 型 攻 擊 行 為 分 測 驗

Cronbach’α=0.86，且兩分測驗分數正相關達顯著  (r = .65, 

P< .05)。 

(2) 排斥敏感度問卷 (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RSQ) (Downey and Feldman, 1996) 

排斥敏感度量表用來評估受測者對排斥的防衛性預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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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十二個與同儕及老師互動之假設性情境中，受測者評估

每一情境他人對其 ‖回饋‖ 反應屬於接受或排斥的程度，來瞭

解受測者對社會互動中對拒絕的敏感程度。每一情境皆有三個

問題，包含評估自己可能被排斥時，所衍生的情緒狀態 (分別

為 1 不緊張至 6 非常焦慮，及 1 不生氣至 6 非常憤怒)，及評

估自己於該情境中被排斥的可能性 (1 接受至 6 排斥)。依此，

該量表可分別計算受測者由排斥所誘發的焦慮或憤怒程度，分

數越高表示該情緒感受越強烈，及對排斥的敏感度越高。兩情

緒分數間高正相關達顯著 (r = .76, P< .001)，量表整體內部一

致性信度為 Cronbach’α=0.92，焦慮分測驗 Cronbach’α=0.85，

憤怒分測驗 Cronbach’α=0.86。四週後的再測信度則焦慮分測

驗為.82，憤怒分測驗為.85。該量表之憤怒分數並對受測者社

交能力及對事件是否有敵意具良好的辨別效度 (Downey & 

Feldman, 1996)。 

(3) 負面情緒調節量表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Scale, 

NMR) (Catanzaro & Mearns, 1990) 

負向情緒調節量表為一自陳式量表，適合用來測量個體情

緒調節缺陷程度。該量表依據反應預期理論  (response 

expectancies theory) (Kirsch, 1985)，透過評估受測者對緩和負

向情緒狀態的預期，以測量其自身所採用之行為與認知等各種

因應策略，對緩和負向情緒狀態效用的信任程度。量表共有三

十題，其中部分為反向題，以五點量尺 (1 非常不同意至 5 非

常同意)進行填答，分數越高代表受測者越相信自己可能藉由

非藥物的手段緩合負向情緒。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負向情緒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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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為單維度測驗，可有效評估個體是否有憂鬱的傾向、或處

於悲傷的狀態 (Catanzaro & Mearns, 1990)，對於受測者是否煩

躁不安 (Catanzaro, 1994)、憂鬱症及對自身情緒的因應能力

(Mearns, 1991)也具良好的辨別效度。 

(4) 需求威脅量表 (Need Threat Scale) (Williams et al., 2000 ; 

van Beest & Williams, 2006) 

需求威脅量表為Williams等人 (2000) 為評估社會排斥對

需求威脅所發展的量表，量表依據歸屬、自尊、控制及有意義

的存在等四個基本區分為四個子部分，以測量個體各需求被滿

足的程度，來瞭解受測者經歷社會排斥後需求威脅的程度。各

子部皆有部分屬於反向題，每部分各五題共二十題，每題以五

點量尺進行填答 (1 完全不符合至 5 非常符合)，分數越高代表

該需求越滿足。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α=0.97 (van 

Beest & Williams, 2006)。 

3.2 電腦化丟球遊戲流程 

社會排斥作業（電腦化傳球遊戲作業）之實驗材料說明如

下： 

電腦化丟球遊戲設計出社會拒絕的情境，參與者是否可以

一起參與互相傳球的遊戲，是一種虛擬的傳球遊戲，參與者與

兩位虛擬電腦玩家一起參加遊戲作業。在這個遊戲裡，一開

始，三方人員一起玩傳球遊戲，一方是參與者，另外二方是虛

擬電腦玩家（實驗一開始會安排二個人員，假裝在另外二間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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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一起參加實驗），實驗進行約三分之二(公平遊戲區段，

108 個嘗試)後，兩位電腦虛擬只會互相丟球給對方，將參與

者排除在遊戲之外(排除區段，47 個嘗試)。參與者的手會在出

現在螢幕的正下方，電腦虛擬玩家分別出現在螢幕的左方及右

方，同時註明姓名，參與者可以使用左鍵及右鍵去選擇要丟給

左邊還是右邊的玩家。球會有隨機的不同飛行路徑，以及類似

球移動的聲音。為了讓參與者相信，他是與兩個真人在玩線上

遊戲，參與者被告知正前方有螢幕，其他兩位玩家可以看到

他，整個實驗需進行 10 分鐘。這種被排除的經驗對參與者造

成負面情緒，腦波實驗後，請參與者填寫需求威脅量表。在實

驗完成之後，參與者及父母都會被告知實驗設計目的，以及其

他二名玩家是虛擬的訊息，以消除因實驗引起的負面情緒。 

  

圖 1：社會排斥作業（電腦化傳球遊戲作業）之實驗流程。三

方人員一起玩傳球遊戲，一方是參與者，另外二方是虛擬電腦

玩家，實驗先進行公平傳球遊戲後，參與者會被排除在遊戲之

外(排除區段)。 



 社會排斥對暴力與非暴力男性青少年之影響 

 23  106 年 6 月 

個體於經歷電腦化丟球遊戲時，相較於未經歷者，其負向

情緒感受、四種基本需求受威脅的程度皆達顯著差異 

(p<.05)，且上述之現象不因其他虛擬玩家背景的不同 (與自己

政治立場相似、與自己政治立場相異、被公眾所厭惡者如 3K

檔) 而有所差異 (Williams & Jarvis, 2006)，也不因所接投的物

體 (如炸彈) 或投球附加的不良後果 (被告知所獲得的實驗酬

賞將因接投球次數而減少) 而影響此遊戲誘發社會排斥感受

的效果 (van Beest & Williams, 2006)。但遊戲參與者若先以其

他方式誘發其具社會排斥感受，則進行遊戲時之負向情緒、四

種需求受威脅之程度與未經歷遊戲者沒有差異 (Zadro et al., 

2004)，支持電腦化丟球遊戲會誘發參與者產生社會排斥感

受。此外，進行遊戲的同時，以磁核共振技術同步測量遊戲參

與者大腦內血流量，發現參與者與痛覺有關之腦區 (前扣帶迴, 

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 明顯多於未參與者  (Eisenberg, 

Lieberman, & Williams, 2003)，證實參與者進行遊戲時自陳的

苦惱、負向情緒感受。綜合上述，顯示電腦化丟球遊戲能有效

地誘發參與者之社會排斥感受。 

3.3 實驗程序： 

實驗分成三個階段進行，說明如下： 

階段一：先向參與者介紹實驗程序並填寫實驗同意書，並且在

取得其家長同意書上的同意後，才開始進行實驗。 

階段二：施行瑞文氏圖形推理測驗以及上述(1)至(3)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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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進行電腦化丟球遊戲(社會排斥作業)後，請參與者填

答量表(4)-需求威脅量表。 

階段四：實驗結束後，向參與者說明實驗過程及目的。 

3.4 參與者篩選方式： 

本研究以桃園少年輔育院的青少犯與新北市高中男性青

少年為研究對象，參與者分別為實驗組（14 名少年輔育院的

暴力青少年犯）、對照組 1（14 名少年輔育院的非暴力青少年

犯）與對照組 2（14 名一般高中生）。青少年暴力犯的定義為

曾經犯下一次以上的傷害等暴力犯罪，並且犯罪需在不同的時

間點發生。他們是重複性的犯罪，暴力行為是使用雙手、刀或

是棍棒方式傷害被害者。這些實驗參與者並不會包括情殺、強

盜殺人及強暴殺人，並且如果犯人在犯案中有服藥或飲酒也不

會包括在本實驗中。控制組的參與犯人，必須不能有暴力行為

史。實驗組為犯下普通傷害、加重傷害、殺人未遂、殺人等暴

力犯罪。對照組是與實驗組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經過配對，

對照組 1 是犯下竊盜、詐欺、偽造文書、販賣毒品等非暴力犯

罪，若過去曾經犯下暴力犯罪或自陳曾表現暴力行為 (如言語

辱罵或肢體毆打他人) 皆予以排除；對照組 2 則選取無暴力行

為犯罪紀錄及自陳無任何暴力行為之一般高中生，並以官方資

料、簡短訪談與年齡作為篩選依據。所有的參與者於研究者親

自詳實說明研究目的、實驗流程、參與者應有的權利和義務及

注意事項後，自願參與研究，且需其法定監護人簽署同意書後 

(實驗組及對照組 1 由桃園少輔院寄至法定監護人住處，待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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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簽署同意後寄回桃園少輔院)， 始進行實驗，本研究之實

驗流程及參與同意書皆經由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

委員會審查同意。 

實驗組平均年齡為 18.0±1.3 歲、對照組 1 平均年齡為 17.1

±1.9 歲，對照組 2 平均年齡為 17.1±1.1 歲，三組年齡無顯著差

異(F(2,39)=1.72, p=0 .19)。在智力測驗方面，進行組間的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實驗組瑞文氏智力量表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 分數為 16.5±3.4，對照組 1 分數為 17.1±3.9，對照組

2 分數為 17.6±3.5，三組分數未達顯著差異 (F(2,39)=0.31, 

p=0.73)，排除高階分析推理及流體智力 (fluid intelligence) 對

研究結果的影響 (Carpenter, Just, & Shell, 1990)，顯示對電腦

化丟球遊戲的理解並非影響研究結果的關鍵因素。 

所有實驗參與者皆具有正常視力或矯正後之正常視力，並

再次確認已瞭解實驗流程、注意事項、應有的權利義務 (若有

任何不適可隨時依其意願終止參與實驗) 後，始進行實驗，48

名參與者慣用手皆為右手，並且無精神病史與腦部受傷的紀

錄。 

肆、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發現在反應-主動攻擊行為量表中，實驗組之主

動型攻擊行為平均分數為 8.79 ± 3.93，對照組 1 的平均分數

為 3.07 ± 1.86，對照組 2 的平均分數為 2 ± 2.45，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顯示各組平均分數達顯著 (F(2, 39) =22.48, p< .001, η² 

=0.5354>0.138,屬於高效果量, Cohen(1988) )，事後比較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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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分數高於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實驗組之反應型攻擊行

為之平均分數為 11.86 ± 3.61，對照組 1 的平均分數為 6.5 ± 

1.22，對照組 2 的平均分數為 2.84 ± 0.76，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顯示各組平均分數達顯著  (F(2, 39) =19.85, p< .001, η² 

=0.5221)，事後比較則顯示實驗組分數高於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在負面情緒調節量表中，實驗組平均分數為 89.57 ± 15.4，

對照組 1 的平均分數為 103.14 ± 12.95，對照組 2 的平均分數

為 104.57 ± 11.84，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各組平均分數達顯

著 (F(2, 39) =5.28, p = .009, η²=0.7869)，事後比較則顯示實驗組

分數低於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在拒絕敏感度上，三組在拒絕

敏感度之焦慮及憤怒分量表上，未達顯著差異。在需求威脅量

表上，實驗組在歸屬感之平均分數為 14.79 ± 3.64，對照組 1

的平均分數為 15.64 ± 3.45，對照組 2 的平均分數為 19.57 ± 

3，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各組平均分數達顯著 (F(2, 39) =7.99, 

p = .001, η² =0.7093)，事後比較則顯示實驗組分數低於對照組

1 及對照組 2。實驗組於有意義存在之平均分數為 16.21 ± 

2.91，對照組 1 的平均分數為 17.36 ± 3.6，對照組 2 的平均分

數為 19.43 ± 3.48，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各組平均分數達顯

著 (F(2, 39) =4.3, p = .021, η² =0.8192)，事後比較則顯示實驗組

分數低於對照組 2。其餘各分量表，各組間分數則未達顯著差

異(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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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三組參與者之反應-主動攻擊行為問卷、排斥敏感度問

卷、負面情緒調節量表及需求威脅量表之平均分數及標準差。 

*,+ p < .05 

平均數 

 

實驗組 對照組 1 對照組 2 

(標準差) 

 
   

主動型攻擊分數 8.79
*,+

 3.07
*
 2.00

+
 

   (3.93) (1.86) (2.45) 

反應型攻擊行為分數 11.86
*,+

 6.50
*
 5.93

+
 

   (3.61) (1.22) (2.84) 

攻擊行為總分 20.64
*,+

 9.57
*
 7.93

+
 

   (6.89) (2.71) (4.81) 

負向情緒調控分數 89.57
*,+

 103.14
*
 104.57

+
 

   (15.40) (12.95) (11.84) 

歸屬感 14.79
*,+

 15.64
*
 19.57

+
 

   (3.64) (3.45) (3) 

自尊 15.71 16 17.36 

   (2.67) (1.61) (2.24) 

有意義的存在 16.21
*
 17.36 19.43

*
 

   (2.91) (2.21) (3.48) 

控制 14.43 15.43 17.07 

   (3.2) (2.38) (4.48) 

焦慮 8.29 6.57 9.38 

   (4.11) (2.43) (3.98) 

憤怒 8.69 6.55 6.88 

   
(3.73) (1.78)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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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關結果上，發現對照組 2 之拒絕敏感度之焦慮分數與

反應型攻擊行為有顯著正相關(r=0.59, p =.03, R
2
=0.3481>0.3, 

屬於中等效果量, Cohen(1988))，負向情緒調節與憤怒 (r=-.58, 

p =.03, R
2
=0.3364)、負向情緒調節與主動型攻擊行為 (r=-0.58, 

p =0.03, R
2
=0.3364)有顯著負相關，其餘各變項間相關未達顯

著，實驗組與對照組 1 之上述各變項間皆未達顯著相關 (表

二)。 

表二：三組參與者之反應-主動攻擊行為問卷、排斥敏感度問

卷、負面情緒調節量表及需求威脅量表之相關。 

變項 
  

(相關係數/P 值) 

 實驗組 對照組 1 對照組 2 

主動型攻擊行為與焦慮 0.46 0.21 0.23 

主動型攻擊行為與憤怒 0.09 0.54 0.07 

反應型攻擊行為與焦慮 0.22 0.99 0.59/0.03* 

反應型攻擊行為與憤怒 0.08 0.89 0.07 

負向情緒調控與焦慮 0.09 0.35 0.36 

負向情緒調控與憤怒 0.16 0.75 -.58/0.03* 

負向情緒調控與主動型攻擊行為 0.89 0.67 -.58/0.03* 

負向情緒調控與反應型攻擊行為 0.16 0.86 0.35 

* p < .05 

伍、討論 

本研究目的欲瞭解這些暴力行為青少年會去犯下的暴力

犯罪是因為過度在意負面事件，例如，拒絕敏感度過高，亦或

是他們面對社會排斥事件產生過強之憤怒或焦慮情緒反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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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負面情緒調節能力不佳，因而容易產生人際間之衝突，最後

導致攻擊行為發生。本研究同時操弄社會排斥實驗情境，欲瞭

解社會排斥如何影響其歸屬、自尊、控制及有意義的存在之基

本需求，其與暴力行為發生之相關性。本研究比較暴力青少

年、非暴力犯罪組與一般高中生組之主動-反應性攻擊行為高

低、排斥敏感度高低、負向情緒調控能力以及經歷社會排斥相

關的電腦化丟球遊戲後，其感受社會排斥後之威脅-需求量表

分數差異，來瞭解攻擊行為產生的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暴

力青少年於攻擊行為傾向上，主動性及反應性攻擊分數皆顯著

高於兩個對照組，亦即本研究中之實驗組參與者之攻擊行為是

混合主動及反應型攻擊行為。在拒絕敏感度上，本研究中之三

組拒絕敏感度分數無顯著差異，且三組無論於憤怒或焦慮分數

上，皆未明顯高於其他文獻中一般人之平均值 (焦慮:8.16±

3.91, 憤怒:8.34±4.26, Downey et al., 1998)，顯示本研究之實驗

組並非有較高的拒絕敏感度。過去的研究指出拒絕敏感度與反

應型攻擊行為發生有關 (Jacobs & Harper, 2013)，在相關的結

果上，本研究發現只有對照組 2 的拒絕敏感度之焦慮分數與反

應型攻擊行為有顯著正相關，這可能是對一般人來說，焦慮可

能會引發反應性攻擊行為  (Vitaro, Brendgen, & Tremblay, 

2002)，特別是對親密伴侶預期性拒絕所引發的焦慮，將藉由

攻擊行為來對抗自身所面臨的威脅 (Downey & Feldman, 1996; 

Downey et al., 1998)，或依此預防伴侶的拒絕 (Ayduk, et al, 

2003; Purdie & Downey, 2000)。本研究控制組之拒絕敏感度與

攻擊行為之關係支持先前研究，但暴力青少年與非暴力青少年

組無論主動型或反應型攻擊行為皆與拒絕敏感度並無相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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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為本研究中暴力青少年無論主動型或反應型攻擊分數皆

顯著高於二組對照組，且暴力犯罪組反應型及主動型攻擊行為

分數皆高於其他文獻中之平均 (反應型:11.86 vs. 7.14, 主動

型:8.79 vs. 2.79, Raine et al., 2006)，因而推測這些青少年攻擊

行為不純粹屬於反應型攻擊行為，因此其拒絕敏感度之關聯性

較低 (Jacobs & Harper, 2013)。 

在負向情緒調節能力上，暴力青少年顯著低於兩對照組，

暴力青少年組之負向情緒調節能力較弱。情緒調節能力對被排

斥者因應排斥有其重要性，越佳的情緒調節能力常伴隨較佳的

社交品質及人際關係 (Lopes, Salovey, Cote, & Beers, 2005)，若

情緒調節能力失能 (emotion dysregulation) 則個體無法對人

際互動所衍生壓力作出適當的反應 (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情緒調節失能可能影響情緒覺察能

力、不瞭解或接受他人所展現的情緒訊息、對自身情緒表達與

掌控有困難，及對自身情緒激發的調節能力不足  (Gratz & 

Roemer, 2004)，因而常表現出較多負向情緒。依據一般攻擊理

論模式，個體內在歷程將以自動化評估決定攻擊行為是否產

生，只要個體無法有效處理另其感到不舒服的情緒，皆將使個

體更容易產生攻擊行為 (Anderson & Bushman, 2002)。反應型

攻擊行為常因個體有憤怒感受而產生 (Novaco, 2007)，且憤怒

感受越強烈越容易產生攻擊行為  (Wilkowski & Robinson, 

2010)。在負向情緒調節能力相關結果上，發現控制組的負向

情緒調節分數與拒絕敏感度之憤怒情緒反應，及負向調節分數

與主動型攻擊行為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顯示個體若負向情緒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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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力較差，面對威脅時所展現出的憤怒更趨明顯，或更容易

產生攻擊行為。此結果支持對一般人而言，負向情緒調節能力

較差者，被社會拒絕時易引發憤怒反應的產生 (Leary et al., 

2003)，或依此產生攻擊行為(Rathert et al., 2011)。主動型攻擊

行為相對於反應型，攻擊行為的產生是為達到自身的目標或願

望，偏向冷血式行動 (Camodeca & Goossens, 2005)，與行為達

到目的所喚起正向情緒感受有正相關，反而與負向情緒調節有

負相關 (Castro et al., 2005)。但本研究未於暴力犯罪組與非暴

力犯罪組上觀察到此現象，因而推測青少年犯罪者攻擊行為與

負向情緒調節能力之關係，可能不同於一般人，此有待後續研

究進一步探討。 

除了負向情緒的調節、抑制能力較差者，較容易產生攻擊

行為之外，過於壓抑自身的情緒，也將隨時間累積導致較強烈

的憤怒情緒，而產生攻擊行為 (Blackburn, 1986)，此意味著無

論展現強烈憤怒感受或不顯現任何憤怒感受 (過度抑制憤怒)

皆促使個體產生攻擊行為。參與本研究之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

排自後，也可能因已在服刑學習需收斂憤怒而未明顯展現此情

緒，因抑制或避免展現憤怒而產生攻擊行為 (Norstrom & Pape, 

2010 ; Tull et al., 2007)。此外，情緒調節能力較差者也代表其

對未來結果的預測能力不佳，無法有效調整自身行為來為自己

謀取較大的利益，容易因偶發性的不如意事件而展現出自動化

的防衛反應 (Anderson et al., 1999)，也不擅於擷取環境刺激的

情緒意涵 (Bufkin & Luttrell, 2005)，這些暴力青少年可能不清

楚由社會排斥所誘發攻擊行為，會惡化人際關係並加深社會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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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 

在需求威脅上，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斥後，歸屬感分量

表分數顯著低於兩個對照組，有意義存在需求分量表分數顯著

低於控制組，其餘基本需求受威脅程度與兩對照組間則沒有差

異。在相關的結果上，僅控制組在拒絕敏感度之焦慮分數與反

應型攻擊行為有顯著正相關，拒絕敏感度之憤怒分數與負向情

緒調節分數有顯著負相關，以及負向情緒調控分數與主動型攻

擊行為分數達顯著負相關。依據一般攻擊模式之情境條件包含

挫折事件或於同儕團體中所處的地位  (Coie, Dodge, & 

Coppotelli, 1982) 皆可能影響攻擊行為的產生，青少年攻擊行

為產生與同儕社會拒絕具關聯性 (Dodeg & Coie, 1987)，青少

年將依據對自身社交經驗之評估與解釋決定是否產生攻擊行

為 (Jacobs & Harper, 2013)。因此，若個體長期因被同儕團體

所忽視，深受社會拒絕之威脅，社會拒絕可能誘發攻擊行為產

生，攻擊行為可能與同儕相處時的衝突有關 (Poulin & Boivin, 

2000)，因而加深社會並拒絕陷入衝突-攻擊行為-衝突之惡性循

環。本研究發現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斥後，歸屬感及有意義

存在需求明顯受到威脅，過去研究發現被排斥者對族群的缺乏

歸屬感、表現低自尊、喪失人際互動時的控制，及自認對群體

毫無價值或他人將對自己視而不見 (Carter-Sowell, Chen, & 

Williams, 2008 ; Eisenberger et al., 2003; Lakin, Chartrand, & 

Arkin, 2008 ; Williams et al., 2000; Zadro et al., 2004)。 

經歷社會排斥後，暴力青少年歸屬感及有意義存在需求受

到威脅，這些青少年因暴力或攻擊行為不易與他人有親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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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交互動 (Twenge et al., 2007) 而未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Katz et al., 2002)。由於本研究程序未提供機會給予被排斥者

向排斥者展現其能力，暴力青少年沒有機會給予排斥者回饋，

或掌握/影響排斥者對其評價 (Warburton, Williams, & Cairns, 

2006 ; Manner et al., 2007)來因應社會排斥，虛擬化的社會排斥

經歷仍可明顯惡化暴力青少年的歸屬感滿足。有意義存在需求

為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斥後，另一明顯受到威脅之需求，這

些青少年可能藉由展現暴力，謀求群體、社會對其的注意，來

獲得有意義存在需求之高度滿足，以滿足有意義存在之需求來

因應排斥，的確為被排斥者經常直接採用的策略 (Williams & 

Nida, 2011)。 

陸、結論與研究限制 

綜合上述，暴力青少年於攻擊行為傾向上，無論主動性及

反應性攻擊分數皆顯著高於兩個對照組，在拒絕敏感度上，三

組於焦慮及憤怒各分量表分數上未達顯著差異。在負向情緒調

節能力上，暴力青少年顯著低於兩對照組，暴力青少年可能無

法有效處理另其感到不舒服的情緒，容易產生攻擊行為。在需

求威脅上，暴力青少年經歷社會排斥後，暴力青少年歸屬感及

有意義存在需求受到威脅，這些青少年可能藉由展現暴力，謀

求群體、社會對其的注意，來獲得有意義存在需求之高度滿

足，以滿足有意義存在之需求來因應排斥，導致產生攻擊行為

的原因之一。本研究的受試者為未成年之青少年，受限於監護

人同意書取得不易，在人數上尚屬小樣本。目前有行為資料，

希冀後續研究結合腦波等腦造影技術的優點，瞭解暴力行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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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神經生物機制，以得到更豐富的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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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對於性侵害官方資料的處理，大都只是做數據的呈

現，對於性侵害相關的因子鮮少進行較深入的探討，尤其是青

少年性侵害的部分，在官方資料的呈現或相關因子的探討上均

為有限。本研究為探勘性研究，透過採用多變量迴歸樹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以全國及區域性、加害者、被

害者及加被害者兩造間關係等相關屬性為分析變項，呈現全國

及區域性、加害者、被害者及加害被害者間相關屬性的關鍵因

素，並探勘出與青少年性侵害相關各該分析變項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針對 2008-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

數」、「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等兩個資料集進行探勘。

研究結果發現，犯罪地點方面，以「公共廁所」、「被害人住所」

為主要因子；加害人方面，「男性」、「年齡不詳」、「鄰居」為

關鍵因子；被害人方面：「男性」、「12-18 歲」、「本國藉原住

民」、「職業不詳」、「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

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 

本研究建議，政府應宣導青少年、學生留意熟識者之間所

為之性侵害案件，另外一方面強化警方針對公共廁所之巡邏，

以避免公共廁所成為性侵或性交之熱點。此外，建議地方政府

及司法單位重視性侵害事件之處理，尤其針對原住民、男性受

害者等易受忽視族群，並應擬定相關政策，強化此些族群之性

教育知識及自我保護觀念。 

關鍵字：性侵害犯罪、青少年被害者、多變量迴歸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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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iwan, the official sexual assault information is merely a 

data presentation, but the factors related to sexual assaults are 

rarely discussed in depth. Especially in the part of teenagers, there 

are very limited data and factors discussions. This study is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through the method of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 using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data of 

associated attributes of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oth as variables for analysis to presen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key factors of associated attributes 

between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and explore the key analysis 

variables of juvenile sexual assault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data of ―The gender and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of Sexual Assault Victims’‖ and ―National 

number of cases per 100,000 people of sexual assault’‖ between 

years 2008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crime location factors were 

―public restrooms‖ and ―victims’ residence‖; offenders’ key 

factors were ―male‖, "age unknown" and "neighbor". The key 

factors of the victims were "male", "12-18 years old", "national 

aboriginal", "occupation unknown" and ―middle school as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 , that caus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of sexual assaults per 100,000 people between 2008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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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hould advocacy the teenagers and students to be more aware of 

acquaintance sexual assault cases. On the other hand strengthen 

police patrols for public restrooms to avoid becoming hot spots of 

sexual assaults or sexual activities. In addi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judicial units to attach 

attention when address to the sexual abuse incidents, in particular 

the vulnerable easily neglected groups like aboriginal and male 

victims, als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he sexual 

knowledge and self-protection of these ethnic groups. 

Keywords : sexual assault, junior victims,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 



 應用多變量迴歸樹分析全國性侵害通報數據之研究 

 53  106 年 6 月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人身安全一向是國人最關注的議題。性侵害是台灣婦女最

害怕的犯罪型態之一(刑事調查局, 1993；台灣省政府, 1991；

鄭瑞隆, 2006)。根據刑事調查局(1993)的資料顯示，台灣每年

的性侵害案件，從 1990 年的 700 件，在短短的幾年間增加到

1000 件。這樣的情形持續的惡化，不但在 2008 年增加到 8521

件，到了 2014 年更增加到 14215 件(圖一, 衛生福利部, 2014)。

台灣的犯罪學家估計，台灣性侵害案件占所有犯罪案件 10%，

也就是每年 7000-10000 件，每天 20-27 件(Hwang, 1995)。最

近，台北的婦科醫生認為犯罪學家的估計低於實際值，他們聲

稱光是台北市主要醫院，每天至少就有超過 10 件因性侵送急

診的通報案件(Cheng, 1995)。姑且不論哪個數據比較接近實際

情況，可見性侵害在台灣已經不再是罕見的犯罪案件。 

根據衛生福利部 2014 年的資料顯示，在台灣，12-18 歲

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及青少年性侵受害者，占所有性侵受害者

64.3%。12 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性侵受害者占 10.1%。顯示

超過六成以上的性侵害受害者為 18 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或

青少年。兒童及青少年及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受到性侵

害的兒童及青少年及青少年，對未來的人生發展，一定會有不

良的影響，值得相關單位重視（衛生福利部，2015）。 

另外，一項研究顯示，6.3% 的台灣原住民婦女，童年時

期曾受過雙親任一方或雙方在性或身體上的虐待(Ya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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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然而在台灣，針對社區內遭受身體和性侵害青少年的

再受害研究卻付諸闕如，通報的案例也會因為不同族群的文化

差異，而有程度不同的黑數存在。在在顯示台灣在這方面仍有

很大的努力空間。 

 

圖一  2008-2014 年全國性侵害年度通報件數圖 

二、研究目的 

在台灣，除了對於性侵害犯罪率的報告外，對於性侵害的

成因和相關因子的探討仍顯不足。性侵害受害的高風險族群的

發現及探討，將有助於未來在性侵害犯罪預防策略上的擬定，

並為未來性侵害犯罪的研究導引出一條新的研究方向，因此，

性侵害犯罪的相關因子便相當值得深入探究。 

本研究研究目的有三： 

(一 ) 根據全國及區域性的侵害案件進行多變量迴歸樹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分析，了解影響全國性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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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區域性關鍵因子，並探究其背後的原因。 

(二) 根據性侵害被(加)害者相關屬性案件資料進行多變量迴

歸樹(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分析，了解各屬性影響

全國性侵害案件的關鍵因子，提供相關單位進行教育及

預防策略擬定時的參考。 

(三) 根據性侵害被(加)害者相關屬性案件資料進行多變量迴

歸樹(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分析，了解各屬性分析

後產生的關鍵因子，並對關鍵因子進行綜合判斷，提供

相關單位進行教育及預防策略擬定時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性侵害的現況 

一般來說，兒少性侵害屬於兒少虐待的大宗(International 

Child Abuse Network, ICAN, 2012；Winton & Mara, 2001)。兒

童及青少年由於其年齡及發育程度不足，無法對自己提供足夠

的保護。因此，對於性侵害和暴力的防範非常脆弱。為了讓兒

童及青少年在身體、心理和社會適應有合適的發展，因此兒童

及青少年需要得到特殊的照顧和保護。來自非洲和其他國家的

研究結果顯示，兒少性侵害(child and teenager sexual abuse, 

CSA)目前已經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Reza et al., 

2009)。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全球學生

健康調查的資料顯示 13-15 歲受到性侵害的兒童及青少年，在

其一生中再次受到性侵害的比率為 9%到 33%( Brow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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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在南非有 3.2%到 7.1% 的受訪者表示，在兒童及青少

年時期曾經有非自願或被迫性交的經驗(Lalor, 2004)。 透過非

洲和西方國家的比較研究後，發現非洲國家的兒少虐待情形，

明顯高於西方國家(Mbagaya et al., 2013)。由於發展中國家有

關於兒少虐待的資料相對缺乏，Skeen 和 Tomlinson 強調系統

化收集兒童及青少年受虐資料的重要性(Skeen & Tomlinson, 

2013)。衣索比亞有高比例的兒少性侵害，資料顯示依索比亞

西南部學校有高逹 68.7%的青少年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有受

虐的經驗(Worku et al., 2006)，首都阿迪斯阿貝巴也有 38.5%的

民眾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有受虐的經驗(Lakew, 2001)，但受訪

者對於是否曾受性侵害則大多不願透露，顯見其真正的情形可

能比數據上所呈現的還要來得嚴重。研究顯示，衣索比亞常見

的兒少虐待和剝削形式為性暴力(包括性侵害、性騷擾、綁架

和賣淫 )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Affairs (MOLSA), 

2013)。在衣索比亞，兒少性侵害的情況可能是被了解最少，

發掘最少的兒少虐待形式。根據 Jemal 的研究，在阿迪斯阿貝

巴的兒童及青少年保護單位中，每年受理 1666 件各式各樣的

兒少虐待案件，其中有 383(23%)件屬於兒少性侵害(Jemal, 

2012)。男性兒童及青少年和女性兒童及青少年都可能成為兒

童及青少年待的受害者，因為複雜的社會文化問題和性別差

異，男性性侵害受害者在衣索比亞鮮少被報導。因此兒少性侵

害在衣索比亞的情況很難被實際了解。Haile et al.的研究發

現，阿迪斯阿貝巴的男性性侵害受害者，在其一生中再次受到

性侵害的比率為 4.3%。獨居或未和父母同住的小男孩比較容

易受害(Haile et al., 2013)。在研究報告中所顯現的兒少虐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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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於照顧情形，可能無法呈現事實的原貌，因為在案件通報上

有很多黑數。 

二、兒少性侵害的影響及特定族群的受害情況 

大量的研究顯示，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若受到身體或性方面

的虐待，會增加青少年及成年時期身、心健康問題的風險

(Brown et al., 1999; Moeller et al., 1993)。和西方社會相比，亞

洲社會對於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身體或性方面的虐待，顯然鮮少

進行探討 (Jirapramukpitak et al., 2005; Lau et al., 2003)，對於

兒童及青少年時期遭受身體或性方面虐待的早期鑑定非常重

要，臨床上的工作可以提供相關的協助。值得注意的是，兒童

及青少年時期的身體或性侵害通常隱藏在家庭中，而且很難被

察覺。在中國的社會中，由於對性採取的是節制的文化態度，

因此很多性侵害的案件並沒有被通報(Ho & Kwok, 1991)。在

亞洲這種漏報性侵害案件的情形，不僅發生在那些生活在亞洲

國家的人們，移民海外的亞裔族群也有同樣的情形(Meston et 

al., 1999)。先前的研究發現，在台灣具有慢性頭痛的青少年，

經教師訪談後，發現其中的 10%曾有受虐的經驗(Juang et al., 

2004)，這其中包含為數不詳的性侵害。另一項研究顯示，6.3% 

的台灣原住民婦女，童年時期曾受過雙親任一方或雙方在性或

身體上的虐待(Yang et al., 2006)。 

除了利用違反受害者意願所進行的性侵害外，利用受害者

的不利條件所進行的性交易，也必須視為是一種性侵害。為了

生存從事的性交易(survival sex)指的是透過賣淫，取得滿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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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所需物質的行為，這些物質包括居住的處所、食品、藥品或

金錢。這種行為對無家可歸的人及青少年產生的後續影響最

大。先前的研究發現，無家可歸和逃家的小孩為了生存從事性

交易的比例為 10%到 50% (McCarthy, 1992)。 

三、性侵害的風險因子 

先前的研究顯示，兒童及青少年時期遭受身體和性侵害的

許多風險因子，包括性別(Crowley et al., 2003; Thompson et al., 

2004)、家庭衝突(Straus et al., 1980)、雙親物質濫用(DeBruyn et 

al., 1992)、失業(Gillham et al., 1998)及低教育程度(Zuravin & 

DiBlasio, 1992)。上述的這些因子在非西方社會，是否也和兒

童及青少年時期身體和性侵害有關，需要做進一步的探討。對

於少數民族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身體和性侵害的研究數量，正持

續增加中(Kunitz & Levy, 2000; Libby et al., 2004)。兒童及青少

年時期身體和性侵害，對於原住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

問題(Hobfoll et al., 2002; Kessler et al., 1997; Kunitz et al., 1998; 

Libby et al., 2004)。由於缺乏社會和醫療資源，原住民部落對

於兒童及青少年時期身體和性侵害鮮少進行早期偵測和干

預。直到現在，除了北美地區外，原住民部落對於兒童及青少

年時期身體和性侵害仍缺乏相關的檢測(Kenny & McEachern, 

2000; Smallwood, 1995; Tang & Davis, 1996)。台灣的原住民包

括 12 個不同的部落，總計 456364 人口，佔全國人口的 2％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05)。大多數台灣原住民居住在農村

或偏遠地區，在工業化和台灣社會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這些環

境不利於找工作或接受教育。大部分原住民為了生活和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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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必須移居到都市。為了融入非原住民社會，他們不得不改

變原先的生活方式。經過一段時間後，因為個人的改變，也逐

漸改變了部落生活的原有型態(Huang, 1984; Hsu, 未發表; Li, 

1982)。一般而言，原住民族受困於更加惡化的低社經地位，

他們的平均收入遠低於台灣一般農民(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 2004a;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2005)。和台灣其

他的族群相比，他們的健康狀況受到低社經地位的影響更大

(Ko et al., 1994)，平均壽命比其他族群少 6-8 年(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 2004b)。減少原住民和一般民眾之間的健康

差距是一個重要的國家衛生目標。 

四、性侵害行為之社會特徵 

（一）性侵害的男性施暴特徵 

相對於其他犯罪形式而言，性侵害是一種不尋常且奇特的

事件，而且沒有其他犯罪類型比性侵害更難被發現 

(Brownmiller, 1975; Sanders, 1980)。在所有的兒少虐待類型當

中，性侵害和暴力一樣對於受害者會產生一輩子深遠的影響，

相對於各國不同的風俗民性及文化結構，對於性侵受害者也會

造成程度不一的傷害(Brown et al., 1999; Moeller et al., 1993)。

由於各國文化不同，因此對於性侵害的嚴重程度和責任歸屬也

有不同的看法。性侵受害者和施暴者責任歸屬、動機的評估及

造成的心理結果，都會影響對於性侵事件嚴重性的看法。拒絕

將該狀況視為性侵事件、不會造成心理危害或不會影響受害者

權益等，均是漠視性侵嚴重性的最典型表現。漠視性侵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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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透過將責任推給受害者或對施暴者較少責難的方式來

呈現。Brownmiller (1975)對性侵害做社會歷史的分析後，指稱

性侵害不能被視為是一種偏差的性活動，而是男性控制女性所

做的攻擊和反社會工具。她認為性侵害的存在是維持男性至上

及社會權力的支持及證明。針對利用性侵害做為社會控制機制

的社會文化 Schwarz 和 Brand (1983) 發現性侵害的影響不僅

僅在受害者身上，而是對於全體女性的恐嚇，而且性侵害的威

脅，加強傳統上對女性性別角色和權利的原有對待。 

（二）角色規範忽視男性為潛在被害之可能 

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依據社會、文化和心理的觀點區分

性別。性別角色的發展是一種優先權、技能、特性、規範和自

我認知的獲得過程，據此形成不同性別的特徵，性別的區分不

一定都要依據個人的生理特徵(Bem & Allen, 1974)。行為和態

度會依據性別角色而受不同的規範，個人會依據自己的生理性

別和從社會化過程中學習到的自我認知產生自我預期

(Allegier & McCormick, 1983)。不同的性別角色應有的態度，

是不同性別從事合適角色活動時的依據(McHugh & Frieze, 

1997)，例如：在很多文化中，整理家務一直都是女性應該做

的工作。而性別平等指的是一個人的權利、能力、義務和機會，

不應該受其性別影響。因此，具有性別平等觀念的人，不會依

據性別去區別、排斥或歧視另一個人(Beere et al., 1984)。性別

平等觀念的建構，主要在反應男、女兩性在角色行為的相互觀

念和判斷 (King & King, 1997)。最近的研究顯示，越來越多人

在思想上接受兩性應該用更平等的方式相互對待(McHugh & 



 應用多變量迴歸樹分析全國性侵害通報數據之研究 

 61  106 年 6 月 

Frieze, 1997)，在這方面女性比男性持有更加開放的態度(Beere 

et al., 1984; King & King, 1990; Mason & Lu, 1988; Rice & 

Coates, 1995; Simonson & Subich, 1999)。對於傳統性別角色規

範的接受度，影響男、女對於性侵害的寬容程度，也是接受性

侵迷思與否的一項指標(Burt, 1980)。此些迷思忽視性別對於性

侵害之重要性，男性可能為性侵害之被害人，女性也未必不可

能成為性侵加害人。但過去許多其他的研究者發現，對於性別

傳統角色的接受程度，影響對於性侵事件的看法(Burt, 1980; 

Check & Malamuth, 1983; Johnson et al., 1997; Lonsway & 

Fitzgerald, 1994; Merrell, 1997)，導致長久以來，Acock 和

Ireland (1983)發現當受害者違反性別角色規範時(例如，夜間

搭便車的行為)，會影響性侵害的責任歸屬，進而可能衍生更

多的性侵害事件發生。 

（三）熟人所為乃性侵害犯罪特徵 

調查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大部分的性侵事件都不是陌生

人所為，75-90%的性侵犯和受害者都有程度不同的認識 (例如

Cowan, 2000; Russell, 1984)。在以色列，只有 16.3%的性侵事

件是陌生人所為，83.7%的性侵犯和受害者有程度不一的熟識 

(依據 2002 年以色列性侵害危機中心的資料)，此點約會強暴

特性與台灣性侵情形類似。然而，和陌生人相比，那些由熟人

所犯下的性侵害，一般人通常都不認為是性侵害，甚至被害者

本身也有同樣的看法(Koss et al., 1988)。許多研究顯示，由熟

人所犯的性侵害，在認知上其嚴重程度通常都不如陌生人所為

(Bell et al., 1994; Bridges, 1991; L’Armand & Pepi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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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 而 且 在 心 理 上 也 具 有 較 少 的 影 響 (Monson, 

LanghinrichsenRohling, & Biderup, 2000; Sanchez, 1997; 

Simonson & Subich, 1999)。那些研究顯示受害者和施暴者間熟

識程度，和對施暴者責難的程度呈反向的線性關係，且隨著親

密程度的上升，施暴者行為不被接受的程度也會下降(Freetly 

& Kane, 1995)。一般人認為，受害者和性侵者越熟識，性侵者

性侵的責任就少，他的行為對受害者權利的損害也越少，也因

此對於性侵事件實際的情況也會有越大的誤解 (Bridges & 

McGrail, 1989; Koss et al., 1988; L’Armand & Pepitone, 

1982)。此外，在刑罰上對於具有夥關係的性侵犯約會性侵犯

的刑期，判得比熟人和陌生人性侵犯還要短(Cowan, 2000)；而

且熟人性侵犯的刑期，判得比陌生人性侵犯還要短(Viki et al., 

2004) 也反應司法對於關係親密程度和性侵害損害間的看法。 

（四）小結 

現況上，性侵害加害人確實以男性為大宗，過去相關社會

研究認為性侵害的存在是維持男性至上及社會權力的支持及

證明。然而，此種傳統性別角色規範也可能致使社會忽略男性

可能作為被害人的重要性，致使許多男性被性侵害事件之發生

隱而未現。此外，過去研究指出大部分的性侵事件都不是陌生

人所為，其原因在於當受害者和性侵者越熟識，性侵者性侵的

責任就少。此種誤解可能也是性侵害事件發生之重要原因。綜

上，加害人、被害人之性別以及兩造關係為性侵害犯罪重要的

社會脈絡，在分析上此些脈絡可能存在關鍵性之影響，值得進

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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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為政府部門公布之最新官方統計，詳述

如下： 

本研究將可取得之政府部門公布之2008年至2014年官方

統計資料，將其分為三類：全國及區域性的案件統計，如「全

國每十萬人性侵害年度通報件數」（也就是性侵犯罪率）、「全

國每十萬人性侵害年度各縣市通報件數」及「性侵害案件通報

來源」等案件量；性侵害被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如「性

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性侵害被害人性侵害案件各籍別被害

人數」、「性侵害被害人性侵害案件各職業別人數」、「性侵害被

害人教育程度別」、「性侵害被害人年齡別」、「性侵害被害人身

心障礙別」；性侵害加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如「性侵害

加害人年齡統計」、「性侵害加害人性別」、「被害及加害者兩造

關係別」、「案發地點別」等。 

二、分析框架 

依據前述大量蒐集完成數據集，本研究完成三個數據集，

分別為全國及區域性的案件統計、性侵害被害者相關屬性及性

侵害加害者相關屬性數據集，並利用 R project 根據不同年限

的調查資料進行多變量迴歸樹分析。再依據探勘出之資訊，配

合實務見解及文獻解釋性侵害發生之關鍵因素，探索性侵害事

件發生之普遍性和特殊性因子的脈絡，數據分析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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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數據分析框架 

三、資料分析技術 

多變量迴歸樹(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可能是當今

自然科學，特別是環境生態這個領域中，最為普遍使用的工

具。它的普遍性可以從它做為「標竿」(benchmark)的地位中

看出：任何在環境生態中，正在發展的新工具，都以多變量迴

歸樹做為其要超越的對象(Legendre & Anderson, 1999)。多變量

迴歸樹顧名思義是一樹狀結構，只是它是一棵倒長的樹，樹根

(root)在上，樹葉(leaf)在下，而中間是聯結樹根到樹葉的許多

節點(node)或分叉點(branching point)，最底層的葉子點就代表

一個最終的結果。此分析方法所根據的是二元決策(binary 

decision)，它代表了「是」或「否」的兩種結果。而樹根及每

一個節點則代表了一個狀態的界定(classification)，每一個結點

都產生一個新的分叉，也稱子樹(subtree)，如此下去，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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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到葉子為止。而從樹根出發，經過節點，再到任一葉子之間

的路徑(path)明顯地是唯一的。而每一條路徑就說明了一個結

果的形成過程。依此類推，我們也知道其它路徑所代表的生態

上的意義，而所有的路徑之合，就代表整體發展情形，讓我們

知道在何種環境因子的組合情況下，會造成某種結果，而在什

麼情況下，會導致另一個結果。 

在生態學的研究中，不同的生態環境會產生不同的生物類

型組合。例如在阿里山、合歡山和大雪山這三個不同的地點，

各有其不同的海拔高度、覆蓋度、森林覆蓋度、草原覆蓋度、

年均溫…等環境因子，也因此針對鳥種而言，也會有五色鳥、

繡眼畫眉、栗背林鴝、白翼金眉…不同鳥種出現與否的不同組

合，而我們也可以據此觀察了解到哪些環境因子在影響哪些鳥

種的出現。就多變量迴歸樹(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rees)的實

際操作而言，首先會將各個不同地點(樣區)出現的鳥種數量當

作生物因子，然後將樣區中的海拔高度、覆蓋度、森林覆蓋度、

草原覆蓋度、年均溫…等視為環境因子，分析結果將會顯示影

響各個不同地點在鳥種組合及其數量差異的主要及次要環境

因子。據此，我們可以知道是哪些環境因子造成這些地點在鳥

種組合及數量上的差異。 

同樣的研究方法可以套用在犯罪的地理生態研究上，由於

同一地區可能有單一犯罪類型的發生，或是多種犯罪類型共

生，因此可以將標的犯罪當作生物因子，然後把其他的犯罪類

型當成標的犯罪類型的環境因子。依據這個想法，本研究將性

侵害案件數當作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因子，不同年齡層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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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數當作環境因子，以了解各個不同年齡層的受害者案件數

對於性侵害案件數的影響。為了突顯各個不同年齡層的受害者

案件數對於性侵害案件數的影響，我們利用 R project 中的

mvpart package(De'ath, 2002)，來計算並建立上述資料的多變

量迴歸樹。 

肆、結果 

一、描述統計 

本研究針對 2008-2014 年全國性侵害年度通報件的官方

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性侵害事件從 2008 年逐年攀升，在

2012 年時雖然有下降的情形，但整體而言還是一種逐年走高

的趨勢(圖一)；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之外，其他縣市每十萬人

性侵害事件通報數均有某段時期呈現陡增的情形(圖二)；性侵

害受害者仍以女性居多，男性受害者數量呈現穩定的增加(圖

三)；性侵害加害者仍以男性居多，男性加害者數量呈現穩定

的增加(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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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08 年到 2014 年六都及其他縣市每十萬人 

性侵害事件通報數 

 

 

圖三  2008 年到 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性別通報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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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08 年到 2014 年性侵害加害人性別通報件數 

二、全國及區域性的案件的 MRT 分析 

如前所述，多變量迴歸樹分析法是根據二元決策方式，來

探討不同種環境因子的組合情況下，會造成何種結果、而在什

麼情況下，會導致另一個結果。在以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

數當作生物因子，而六都及其他縣市等七個城市變項每十萬人

性侵犯案件數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分析結果如圖五。樹狀圖根

部的英文字代表切分點的因子，數字代表的是案件數。支端上

方的數字代表的是該群的積差平方和(the sum of squared errors 

for the group)，n的總和為資料中分析所跨的年數(參照De’ath 

2002)。Regression tree 的最適規模，以 cross-validation 決定，

圖 下 方 的 CV Error 代 表 cross-validation relative error 

(CVRE)
1，選擇 CVRE 數值最小者(即 Y 變異無法被解釋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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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ij ky

為 test group k 當中的 object i 之變數 j 的值； ( )
ˆ

j ky
為變數 j 在最

接近 i 的終端群之 centroid 的值。分母則是 Y data 的 overall sum of squares (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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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最少者，註 1)，為最適分群大小。樹狀圖結果顯示，「新北

市」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

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五，CVRE=0.235)。 

 

 

 

 

 

 

圖五  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罪案件VS七個縣市因子的多變項

迴歸樹 

三、性侵害被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 

在以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當作生物因子，而性侵害

被害人通報性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男性」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左上，

CVRE=0.394)；若以性侵害被害人年齡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

「12-18 歲」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

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右上，CVRE=0.416)；以性侵害被害人

各藉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本國藉原住民」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左中，

CVRE=0.393)；以性侵害被害人各職業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

新北市<46.72 新北市>=46.72 

0.336 

N=3 

0.406 

N=4 
Error: 0.109 CV Error: 0.235 SE: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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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不詳」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

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右中，CVRE=0.393)；以性侵害被害人

教育程度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左下，

CVRE=2.03)；以性侵害發生地點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公共廁

所」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

要因子(圖六右下，CVRE=0.634)。 

 

  

圖六  性侵害被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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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侵害加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 

在以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當作生物因子，而性侵害

加害人性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男性」是造成 2008-2014 年

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 (圖七上，

CVRE=0.316)；以性侵害加害人年齡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年

齡不詳」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

的主要因子(圖七中，CVRE=0.63)；以性侵害被害人及加害人

兩造關係當作是環境因子時，「鄰居」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

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 ( 圖七下，

CVRE=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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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性侵害加害者相關屬性的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 

 

 

男<8732 男>=8732 

Error: 0.145 CV Error: 0.316 SE: 

0.158 

0.33 

N=3 

0.409 

N=4 

Error: 0.138 CV Error: 0.63 SE: 

0.318 

0.328 

N=3 

0.411 

N=4 

0.407 

N=4 

0.335 

N=3 
Error: 0.108 CV Error: 1.31 SE: 

0.521 

年齡不詳<4727 年齡不詳>=4727 

鄰居<297.5 鄰居>=2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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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侵害被害者及加害者相關屬性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 

在以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數當作生物因子，而性侵

害被害人年齡當作是環境因子時，「12-18 歲」是造成 2008-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八左上，

CVRE=1.05)；以性侵害被害人各藉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本

國藉原住民」是造成 2008-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

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八右上，CVRE=0.21)；以性侵害被害人

教育程度當作是環境因子時，「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八左下，

CVRE=1.71)；以性侵害發生地點當作是環境因子時，「被害人

住所」是造成 2008-2014 年性侵害被害人通報性別案件數差異

的主要因子(圖八右下，CVRE=0.783)。 

  

圖八  性侵害被害者及加害者相關屬性案件統計的 MRT 分析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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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以性侵害被害人及加害人兩造關係當作是環境

因子時，「鄰居」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

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七下)，為了近一步了解這種由熟人所

為的性侵害發生地點，因此我們又以性侵害加害人為鄰居的案

件數當作生物因子，而性侵害發生地點當作是環境因子時，「被

害人住所」是造成 2008-2014 年性侵害加害人為鄰居的案件數

差異的主要因子(圖九，CVRE=0.794)。 

 

圖九  性侵害加害人(鄰居)與發生地點之多變項迴歸樹分析

圖 

伍、討論 

在上述分析研究中的發現，除了支持前人研究所得到的結

論外，同時也指出社會環境及文化結構對於青少年性侵害趨勢

的影響(Brown et al., 1999; Moeller et al., 1993)。 

一、區域性多變項迴歸樹分析結果發現，「新北市」為全國性

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 

被害人住所<2044 被害人住所>=2044 

Error: 0.294 CV Error: 0.794 SE: 

0.248 

0.34 

N=2 

0.392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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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新北市」性侵犯罪率是造成全國性侵犯罪率

差異的主要因子。台灣團結聯盟 2013 年 12 月 18 日指出，新

北市性侵害犯罪件數連續 3 年全國第一，更是汽車失竊數最高

的縣市。不過，新北市婦幼警察隊則馬上發出新聞稿回應，表

示犯罪事件用「絕對發生件數」來統計會失真，事實上，新北

市連續 3 年的性侵案平均數低於全國數據。台聯立委葉津鈴指

出，根據警政署所提供資料顯示，新北市的性侵害被害人數逐

年增加，截至今年 11 月底，高達 1871 人，居全國之冠，其中

對幼童性交人數為 203 人，佔 10.8％(東森新聞雲，2013)。新

北市原住民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情形，其被害率分別為每十

萬人 625.89 人及 102.99 人，明顯高於非原住民被害率（分別

為 244.66 人及 33.78 人），此點顯示政府有必要針對原住民人

身安全保護發展出更為周詳的方案(內政部，2011)。本研究之

分析技術指出，新北市之性侵犯罪率具二元決策性，可作為全

國性侵犯罪率變異狀況分水嶺，應持續留意新北市性侵犯罪之

未來變動趨向。 

二、性侵被害人特性多變項迴歸樹分析結果發現，「男性」、

「12-18 歲」、「國中程度」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

子 

本研究發現，被害人方面：「男性」、「12-18 歲」、「國中

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

主要因子。此點可知，就讀於中學的少年男性之性侵受害現象

為特別需要留意的重點。男性孩童及青少年之性侵被害為社會

較容易被忽略的族群，但據估計，美國每 7 個男孩中會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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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 18 歲以前曾遭受性侵犯。1973 年共接獲 16 萬 7 千宗

兒童及青少年性侵犯案件(Money & Athanasiou, 1973)。最後，

美國政府從 1973 年開始做被害人調查，使得以往因被害人認

為沒必要，或不願意報案的犯罪事件(如妨害性自主案件)，逐

步被發現(McCahill et al., 1979；Dobash et al., 1992)。男性在童

年時期遭遇性侵害的比率約在 3%至 29%之間 (Finkelhor, 

1994）；西方國家的研究報告指出，英國與美國的男性約有 3%

至 8%曾遭遇性侵害(Turchik, 2012）；中國大陸的相關調查，也

發現在十六歲以前遭遇侵害者在男生為 10.5%( Chen et al., 

2004）。 

在台灣，在性侵受害者中，雖然男性被性侵的比例較低，

但從統計來看，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其中更以 12 歲以下男

童居多。胡淑貞與吳慧敏（2001）針對花蓮市與台南市高中（職）

二年級在學學生所從事的性侵害被害比率的調查發現男生遭

遇性侵害的比率為 9.3%，近年較為人所知之新聞事件則為台

中某國小謝姓教師性侵 4 位男童，以及日前發生的醫院廁所男

童遭性侵案(史倩玲，2009)。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委員會統計，2002 年男性被性侵的人數為 81 人，但人數卻

逐年快速增加，到了 2007 年增加為 330 人，2008 年為 432 人，

而 2009 年至 9 月底止就有 405 人，每年男性受害人增加幅度

接近 3 成(史倩玲，2009)。其實男性被性侵之事件的發生比率

並不一定如新聞所言，是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而是一直以

來，在性侵害事件的披露與處理當中，男性一向處於被忽略的

角色。更具體地來說，應是男性在社會中ㄧ向被標示為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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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體，女性才會是被侵害的對象，故當男性受到侵犯時，可

能得到的會是鄙夷與嘲諷，對無法保護自身的訕笑與輕視，

如：沒路用、很娘、沒有男子氣概等，此亦影響了男性願意披

露自身受害的事實。故，檯面上所知曉的事件發生率，可能遠

低於實際發生率(葉致芬，2009)。 

此外，本研究以性侵害被害人教育程度當作是環境因子

時，「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

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左下) ，若配合若以性侵害被害人

年齡別當作是環境因子時，「12-18 歲」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

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六右上)，可知

12-18 歲且處於國中教育階段者，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

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此處的國中教育程度指

的是該教育階段的學生，而非學歷只有國中程度的成人。前人

的研究也發現，青少年由於涉及幫派、性交易或逃家等缺乏監

護人保護的狀況下，容易成為性侵害受害者(例如：Mann, 

1981；Adams & Fay, 1984；Oberman, 1994；Kristl, 1996；Wood 

& Jewkes, 1997)。 

三、「本國藉原住民」、「職業不詳」之被害脈絡 

性侵害屬家庭暴力的一種，Ontario 原住民婦女協會的一

項研究發現，每十名原住民婦女中就有八位婦女就層經驗過家

庭暴力。其中 87%是肢體暴力，57%是性侵害。另一項針對

Ontario 原住民婦女的區域研究，發現 71%的都市原住民婦女

與 48%原鄉婦女有被家庭暴力侵害的經驗（RCAP, 1996）。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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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拿大主計處的原住民普查報告發現 35%的原住民認為性

侵害是部落中最嚴重的問題(Fournier, 1977；RCAP, 1996）。

6.3% 的台灣原住民婦女，童年時期曾受過雙親任一方或雙方

在身體上的虐待(Yang et al., 2006)，這個數字在台灣原住民非

主流文化的固有觀念下，有低估的可能性。 

於「職業不詳」方面，先前的研究發現，無家可歸和逃家

的小孩為了生存從事性交易的比例為 10%到 50%( McCarthy, 

1992)。本研究利用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罪案件及性侵害被害

人職業別進行多變項迴歸樹分析，發現「職業不詳」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圖

九)。性侵害被害人的職業不詳，可能涉及為了生存從事的性

交易(survival sex)，這樣的性交易一但說好的條件沒有被滿

足，就很容易被通報成為性侵害事件。 

四、性侵加害人特性 

本研究發現，性侵加害人特性包括「男性」、「年齡不詳」、

「鄰居」都為性侵犯罪率之關鍵因子。男性和年齡不詳容易理

解，因加害人多為男性，並且於通報事件，被害者較難以清楚

加害人之年齡。但此分析較需要留意的是鄰居此種熟人所為之

性侵案件成為整體性侵犯罪率之關鍵。由於受害者的內疚感和

社會所灌輸的固有觀念，使得受害者認為性侵害的發生，自己

需承擔部分責任，因此影響報案意願，也是熟人性侵案件一直

以來被低估的原因。此外，熟人性侵也由於某些複雜且附有爭

議的社會文化背景，成為最嚴重且最複雜的性侵形式(An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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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utson, 1997)。在所有的熟人中，鄰居是除了家人外和我

們住得最近，熟悉我們作息和居家狀況的人，因此更容易取得

我們的信任。許多個案研究發現，性侵施暴者為鄰居的案件，

性侵地點通常發生在受害者的住所 ( 例如； Morris & 

Jeffries,1968 ； Crake & Australia, 1993 ； Niehaus, 2005 ；

Walugembe, 2010)。 

五、性侵犯罪地點特性 

本研究發現，犯罪地點方面，以「新北市」、「公共廁所」、

「被害人住所」為主要因子。劉文英和陳慧女(2006)針對心智

障礙者遭受性侵害進行調查後發現，案發場所在公共場所佔 

23.2%；私人場所最多數在加害人住處(25%）其次是被害人住

處（20.7%）；公共場所最多數在公共廁所（7.3%）。國外研究

發現，男同性戀的休閒生活中心，已經由茶室、澡堂等這些半

開放空間，逐漸轉變為公共廁所這種更為開放的空間(Berlant 

& Warner, 1998)。 

在台灣公共廁所已經成為外藉女佣進行性交易的新興地

點。新北市板橋區四維公園最近傳出有「四腳獸」，公園的公

共廁所成了外籍看護工與國人性交易賺外快的場所，且這些外

籍女佣利用推看護病人到公園散步時，還會相互掩護讓同鄉可

以交易。轄區警方新海警察派出所表示，將會加強巡邏取締，

阻絕歪風。 

板橋市四維公園附近民眾指出，近來傳出越南籍看護女

傭，在天氣好時都會推輪椅或攙扶著所看護的雇主到公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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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其中有部分外佣與公園內的男子，透過比手勢方式從事性

交易。據新聞報載，性交易的外佣年紀都在二十多歲至三十

歲，價碼約在新台幣一千元左右。為遏止這股不良風氣，轄區

警方表示，將加強巡邏取締這種性交易的場所 (中央社，

2005)。由於公共廁所已經成為男同性戀和色情交易的新地

點，因此很多和性相關的活動，很容易在這個地方產生衝突，

由單純的約會或性交易演變成性侵害。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對於台灣2008年至2014年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的性侵害趨

勢而言，「12-18 歲」、「國中程度」是造成 2008-2014 年全國每

十萬人性侵犯案件數差異的主要因子，本研究認為青少年為易

受傷害族群，在暴露於高風險環境下，如涉及幫派、性交易或

逃家等，又缺乏監護人保護，便容易成為性侵害受害者。而社

會環境及文化結構對於青少年性侵害趨勢的影響，則是讓弱勢

或不利族群(原住民、性工作者及同性戀)增加更多被性侵機會

及地點的原因之一。另外逃家或無家可歸的兒童青少年，也缺

乏監督者之保護與監管機制，為了生存所進行的性行為，不但

危險且影響日後的身心發展，也有可能成為往後的謀生方式，

可能是性侵害受害者職業不詳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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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政策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犯罪地點「公共廁所」、「被害人住所」

為主要因子。因此，建議政府強化性侵防制相關作為，一方面

宣導青少年、學生留意熟識者之間所為之性侵害案件，另外一

方面強化警方針對公共廁所之巡邏，以避免公共廁所成為性侵

或性交易犯罪之場所。 

再者，研究發現被害人方面以「12-18 歲」、「國中程度」

為主要因子，因此建議學校教育兒童及少年自我保護觀念及因

應方法，提升兒童及少年對於性侵害之敏感度。此外，本研究

也發現「男性」、「本國藉原住民」為性侵害之易受忽略族群，

建議政府加強此些族群之防範宣導，以協助男童及原住民於遭

遇危險情境時能防止遭受進一步侵害。加害人方面，本研究發

現「男性」、「鄰居」為關鍵因子，是以父母親除應教導孩子防

範性侵之知識，更需留意自家環境，留意鄰居與孩童之互動往

來情形，並提醒孩子宜多堤防鄰居奇怪之行徑，以提升學生自

我保護之能力。 

（二）未來學術研究建議 

本研究套用生態研究的統計方法，以提供犯罪生態研究一

個新的視角，各種犯罪類別並非獨立單一事件，如同生物生態

研究中，環境因子會影響生物因子的存在與繁衍，生物因子也

不能獨立於環境特性而存在。犯罪的生態分布，也許與生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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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則相當類似，因此，生物與生態環境間的互動，可以做為

未來犯罪學研究參考之用。由於資料限制，本研究所分析的資

料是以官方資料為主，建議未來對此議題有興趣的學者可蒐集

更詳細的資料，俾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另外，本研究利用的

分析方法，雖然在生態學研究上被普遍使用，但卻鮮少被應用

於犯罪學研究。多變量迴歸樹未曾見於犯罪學的相關研究中。

這個分析方法在「青少年性侵事件相關因子探討」的研究結

果，有待日後更多相關的研究加以佐證。本研究結果顯示，青

少年性侵事件具有相當多的屬性，誠然各屬性和青少年性侵事

件之間的關聯性並非本研究能觸及的，但此研究發現也顯示未

來在進行防治性侵害案件時，可從多元角度思考，以期能進一

步了解犯罪行為的樣態，俾以訂定良好的預防性侵害政策。另

外本研究所利用 2008-2014 年全國性侵害年度通報官方資

料，不管在被害人通報性別(2-4%)、被害人國籍(7-24%)、被

害人年齡(9-11%)及加害人性別(4-10%)等均有資料不詳的情

形發生，因此本研究建議，相關單位未來在處理性侵害事件，

尤其是兒少性侵事件，在資料的取得上應建立更具系統化及詳

細的模式，一方面有利於研究，另一方面也對兒少性侵事件有

更深入的了解，有利於日後政策擬定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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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園霸凌事件的處理方式，如果最理想的方式，應該是「修

復式正義」的機制，讓整個班上同學、加害者、被害者都可以

獲得最妥善的處理及輔導，而不是單純地處罰加害者、安慰被

害者。處罰加害者似乎是很一般、常見的處理模式，也許當下

會有立即性的效果，也會同時具有嚇阻作用，但是一般的霸凌

事件絕不是單一作法就可以處理。教育部在 2013 年也成立『橄

欖枝中心』，是非營利組織，由不同的專業人士組成，抱持共

同信念：以「和解」解決衝突。 

「修復式正義」必須有「心裡轉換」過程及基礎，被害人

要心裡真的有放下，才能夠釋懷；同時，國小教師的處理過程，

班上的同學也都會看在眼裡，修復式正義不僅僅是針對加害、

被害兩邊，班上同學也必須認同，才有真正效果。否則被害人

如果不是真心放下原諒，而是被迫接受的，班上其他同學也會

害怕這樣的情形，以後重複發生在自己身上，班上的氛圍就會

受影響，所以這個心裡轉換過程非常重要。本文以個案敘事的

方式，以修復式正義為主題分別訪談 4 位受訪人，並敘述處理

霸凌事件的自身經驗，達到實務上運作之順遂。 

關鍵字：修復式正義、校園霸凌、個案敘事、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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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ndling bullying event, The best way of the mechanism 

should be "Restorative justice" , so that the entire classmates, 

perpetrators, victims can get the best treatment and counseling, 

not simply, punished the perpetrators and to comfort victims. 

Punishment perpetrators seem to be very general, common 

processing mode may be present immediate effect, it will also 

have a deterrent effect, but generally bullying is not a single 

approach can handl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3 also set 

up an "Introduction to Olive Branch Center",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de up of different professionals, hold a common 

belief: "reconciliation"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Restorative justice" must have "heart conversion process " 

and the basis of the victim to heart really lay down, in order to 

thoroughly relie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is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students in the class will also see that, 

"Restorative justice" not just for the harm, the victim both sides 

must agree classmates, have real effect. Otherwise, if the victim is 

not really down to forgive, but was forced to accept, the rest of 

the class to be afraid of such a situation, after repeated happen to 

them, the atmosphere of the class will be affected, so the heart of 

the conversion proces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a case 

narrative approach to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themes interview 

four respondents, respondents who described thei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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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to deal with bullying, as is presented in a way to tell a 

story, let readers can have empathy learning effect.  

Keywords : Restorative Justice, Campus Bullying, Narrative 

Research,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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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教育部統計，校園暴力及霸凌事件多達 4,300 多件。

其中，以學生對學生進行霸凌事件的比例最高，有高達 3,700

多件（施俊良、張博文、許華孚，2015）。從家扶基金會台灣

貧窮兒少資料庫調查 3,199 位國中以上學生，有三成五的弱勢

兒少也表示，學校班上有發生欺負同學的情形，這些研究調查

尚未包含言語及網路霸凌的情形，這些校園霸凌統計數字，不

僅讓人擔憂孩子校園的安全在哪裡？有許多孩子在學校遭受

同學欺負、語言暴力等校園霸凌事件也多半不敢說，因為害怕

被同學貼標籤成為抓耙仔，也沒有求救的管道，加上有許多校

園霸凌的現象原本只是孩子間的玩鬧，但缺少師長的關心和注

意，間接擴大成為校園暴力的問題（楊士隆等合著，2014；楊

士隆等合著，2015）。 

而所謂修復式正義，又稱社區性司法（community justice）

或整合性司法（integrated justice）（許春金，2006、2007、2008），

係一種以社區為機制，透過會議、調解、道歉、寬恕、賠償、

服務、社區處遇等方式，回復犯罪所造成的傷害、和平解決犯

罪案件的仲裁制度（許春金，2003a；2003b）；本文嘗試以「修

復式正義」做為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最佳處理機制，因此，藉

由實證之個案性深度訪談方式－亦即透由 4 位國小教師敘事

經驗方式，瞭解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校園霸凌事件之經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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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事件之實踐 

一、「橄欖枝中心」理論基礎 

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是橄欖枝中心運作的理論

基礎，其定義是「一件犯行或衝突事件發生後，所有利害當事

人集體討論修補損害及未來預防之道的過程」（Johnson Sara，

2003；許春金，2006）。修復式正義的概念，追溯其發展根源，

早已存在於人類歷史當中。目前，修復式正義已在全球多個國

家紛紛展開，可以說修復式正義應該是一個全球的努力，以建

立世界和平、永續發展（Braithwaite，1989）。 

修復式正義的三個基本原則：第一，使用人道的、非懲罰

的，讓做錯事的人改邪歸正，同時恢復社會和諧；第二，要用

許多的計畫與作法來成就它；第三，社會要說明受害者的情

況，也要讓加害人對受害負責，在矯治過程中，加害人、受害

人與社區三方都要共同的參與（Hayes, Hennessey，2006）。 

修復式正義主張以修復式過程(the process of restoration)

來成就正義的修復式過程強調，犯罪是一種對於人際關係的傷

害，因此，受害人與社區，兩者都應該是正義修復的中心

（Strang，2002）。另外，加害人對於受害，以及社區，都有

責任，這是不容否定的，也是正義的中心。最後，修復式正義

強調加害人要學習，要有能力來增進對於自己與社會的了解1。 

 

                                                 
1
 參閱教育部橄欖枝中心，網址：http://olive.ntpu.edu.tw/oliveleaf/obcweb/，最後瀏 

覽日：2016 年 4 月 2 日。 

http://olive.ntpu.edu.tw/oliveleaf/obcweb/，最後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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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成立橄欖枝分中心 

教育部與臺北大學及嘉義市政府合作，2015 年 11 月 25

日在嘉義市學生諮商輔導中心成立「教育部嘉義市橄欖枝分中

心」。該市有感於橄欖枝中心修復式正義理念之推行對校園和

平氣氛之維持有其重要性，因此積極向教育部爭取將全國第一

所分中心設立於嘉義市，不僅象徵著嘉義市對於反霸凌的決

心，更是要將修復式正義的種子在各級學校校園中深耕發芽。 

學者專家們也都共同簽署和平校園承諾書：「遞出友誼的

橄欖枝，打造和平友善校園。」拒絕霸凌，從市府做起，期待

嘉義市橄欖枝分中心的成立，不僅培育更多種子師資，更能對

學校轉介校園霸凌或衝突事件之當事人，透過專業第三者的介

入，進行見面、對話，解決紛爭，回復關係，讓行為人負起責

任，受害人恢復尊嚴，最終提出雙方都可接受的和解方式，促

進校園和諧2。另外教育部設立橄欖枝中心，其橄欖枝和解圈

(The Olive Branch circles)也是該中心處理校園衝突事件的方

式；校方如果在霸凌事件發生及經學校評估並後，認為傳統的

解決方法並無法解決衝突，該中心為衝突各方提供另一個可能

的解決選擇。 

若學生們在過往衝突事件中無法完滿解決，以及衝突事件

中之各方有意願嘗試以其他方法解決時，校方亦可聯絡橄欖枝

中心，由該中心進行評估是否適合以和解的方法進行介入。簡

                                                 
2
 參閱大紀元新聞（2015.11.25），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1/25/n4581857.htmhttp://olive.ntpu.edu.tw/olivel

eaf/obcweb/，最後瀏覽日：2016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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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來說，橄欖枝中心最主要的宗旨，就是利用修復式正義之概

念，來調解校園霸凌事件加害者、被害者、校方三方面的衝突。

如此一來，可以藉由最和平之方式，來解決校園霸凌衝突事

件，減少發生機率。 

參、研究設計 

「修復式正義」是尊重被害人與加害人意願，藉由溝通橋

樑，讓雙方真誠對話、和平寬恕，彌平傷害（蔡德輝、楊士隆，

2014）。多數學生發生偏差行為時，教師第一時間的作法除了

安慰被害者外，一定是懲罰加害者，因為這樣比較能符合大眾

期待（被害者、家長、班上同學）。以修復式正義觀點來看，

對於被害者而言，懲罰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就算要懲罰也是

可以用另類的補償方式，重點是被害者的身心能不能獲得修

補？懲罰加害者修補傷害的過程其實重於懲罰錯誤，這是「修

復式正義」寬恕大於懲罰的理念。報載台南市陳泰華老師將修

復式正義應用於校園霸凌處理的實例，就非常符合這樣的修復

概念（蕭白雲、凌珮君，2011）。 

本研究即是以敘事研究方式探討修復式正義在校園霸凌

之處理經驗，受訪對象身份為 T1、T2、T3、T4，相關資料整

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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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資本資料表 

受訪者 T1 T2 T3 T4 

年齡 35 40 38 42 

身份 專輔教師 
導師-兼任輔

導教師 

專輔教師-曾

擔任導師 

輔導組長-兼

任導師 

教育程度 碩士 碩士 博士 碩士 

教學年資 5 18 16 18 

學校規模 36 班 30 班 24 班 20 班 

 

肆、研究發現 

其實「寬恕」也是一種正義，以往的既有觀念，對於犯錯

的人，就是認為必須加以「制裁」或「懲罰」。但不是只有「被

害者」才需要關懷，也不是只有「加害者」才需要輔導。當霸

凌事件產生時，事件及影響變成了翹翹板，兩端的主體都會因

為事件，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都需要關心。過去的觀念，

大人總是不允許學生有太多的想法，造成無形壓力讓勇於表達

的能力也自然降低，所以「真誠地去原諒對方」，反而是最難

處理的一塊。但「修復式正義」卻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思維。

在上揭研究結果中，也可以看到幾位受訪者所提到的，修復式

正義在校園霸凌事件中，確實有其運用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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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1 教師運用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經驗 

「B2 生不太會表達，只會一直笑，B1 生已經比較冷靜

了，所以會跟 B2 生再說一次對不起。我就請他們兩個談談最

近相處的情況，有沒有發現對方有什麼優點。可以值得學習

的。就說個一兩件，他們各自在小卡片上，畫上自己喜歡的圖

案，比如說槍、玩具之類的，就送給對方」 

只是在過程裡，B2 生就是一個比較樂觀的小孩，其實在

對方道歉之後，B2 生其實也沒有再對 B1 生有所不滿了。其

實反而是家長比較心疼，他覺得自己的小孩是不是因為身體的

原因而遭受欺負?那其它同學是不是也會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

他的小孩嗎？其實以整件事情來看，有加害者跟被害者，那如

果以社會上來看的話，那就是類似社區、社會。以教育界來看

的話，那就是兩方面的學生，還有班上的學生，在處理霸凌事

件時，不能只有加害者跟被害者兩造的學生，還必須去兼顧班

上所有學生的氛圍才可以，因為氛圍也會影響班上學生的情緒

或模仿效應。而 T1 教師自我認知是： 

「那我知道，我用我的話解釋一下，以加害者跟被害者來

看，那加害者必須去做一些事情來補償被害者，才能夠去補償

被害者的損失。修復式正義就是在說明，霸凌事件中加害者跟

被害者兩造、還有班上同學的三方面氛圍的問題」 

根據 T1 教師之敘事經驗，她自己大部分的所遭遇的案例

都是使用這樣的方式，而且她覺得難度也不高，算滿容易做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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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以前有當過兩年的導師，我們班的學生有一次在

玩樂樂棒球，但是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好像就是因為有人不

高興就想要退賽，在比賽結束之後，又想要再重新加入，希望

我給他們一次機會。我說不能這麼簡單就重新加入，因為這樣

會損及全班的權益，所以我給他們一個機會，就是必須做 50

件好事，這 50 件好事就是比如說當值日生或者是幫同學收作

業等等之類的，就是用類似這樣的方式去彌補全班的一個權

益」 

但是這樣的觀念要運用在學生家長身上，一般來說這是比

較困難的，如果這樣的理念要運用在班級上的一些零星的小衝

突事件的話，倒是還可以，因為被害者比較容易選擇原諒對

方。一般的家長是否能原諒霸凌事件中的霸凌者學生，通常還

是跟整起事件的嚴重程度或者是肢體受傷程度有相關，如果自

己的子女是有受傷且比較嚴重的，父母都比較難以接受，甚至

會談起賠償問題。如果是上述的例子，是所謂的『排擠』或『任

性』的問題，就可以運用修復式正義的方式來處理，藉由『服

務』的觀念，是可以成功和解的，也不至於讓學生被貼上重大

的標籤而自甘墮落或只是變本加厲。 

「一般來說如果是兩個人的衝突的話，要他們選擇互相原

諒對方，我會用一個方式，就是讓他們互相稱讚對方的優點。

就是進入到那種兩個人的小團體，比如他剛剛用髒話罵他的

話，那現在就必須回過頭來用好話來稱讚對方，盡量去找對方

的優點來稱讚，或者去幫對方做什麼樣的事情來彌補，就是直

接回饋到這個人的身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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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修復方式，是可以藉由輔導技巧中的「小團體」輔

導來完成的，所以不僅是輔導人員，一般導師也應具備這樣技

巧，因為任何一個班級，也都會有零星的衝突事件（程薇，

2006）。但 T1 教師也描述校內教師運用修復式正義技巧之情

形，似乎不甚普遍，必須多加以推廣，教師才有運用的可能： 

「好像沒有耶！其實大部分的老師都是處罰、責備，都是

把它當成單一事件處理，就是加害者要對被害者道歉、彌補、

賠償這樣。比如說罰寫課文，就是一定要付出代價，好比是代

償性的作用懲罰，如果今天在社會上，就是抓進去監獄關，在

學校裡面就是要做一些比如說像勞動服務的事情來懲罰」 

大部分的老師都還是會用「懲罰」的方式來處理這類的事

件，T1 教師認為，不完全反對這樣的一個概念，但是必須再

加上一個東西，就是必需做一個回饋，直接回饋在被害者的身

上，而這種『回饋』方式就是所謂的服務，大家都會瞭解『服

務』其實就是另類『懲罰』，但至少不是一般的體罰、禁足或

者是罰寫功課..等，霸凌學生總還是比較可以接受，這在定義

上就是『服務』。 

「像我自己的姐姐兩個小孩就常常在打架，他們大概才兩

三歲，每次只要他們打完假，我們的處理方式就是，要道歉、

要去關心對方有沒有發生什麼事？要給對方一個擁抱，或者是

去幫對方做一件事情」 

其實一個導師在處理單一事件時，那樣子的方式是無可厚

非的，但是如果像 T1 這種專輔老師的角色來看，其實導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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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的時候，應該還要加上前後的關注，因為是否有去了解學

生，這是很重要的。老師在學校就是等同於學生的爸媽，因為

在學校的時間算很長，那老師在處理這一些同學間小問題的時

候，其實同學都還是會睜大眼睛在看導師怎麼處理？老師每一

次處理事情，孩子都會看在眼裡，如果老師你覺得這樣的事情

沒有什麼的話，自然學生也不會覺得這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陳如瑾，2011）。 

二、T2 教師運用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經驗 

T2 教師認為實施修復式正義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並不困

難： 

「其實這個並不難，我們就曾經做過，比如說在班上有那

個同學被欺負，我的做法就是，你只要欺負了別人，那你必須

負責幫陪受傷的人。你就必須負責陪他幫他做任何的事情。比

如說他沒辦法去上課，那就必須陪他，那他有什麼事情需要人

家幫忙，你就是必須幫忙他」 

但是 T2 教師認為這樣子做的前提之下，是說必須不會造

成任何危險的，也就是說另外一個同學不會再嚴重的欺負另外

這一個同學。那這樣子的話，才有可能讓他們單獨相處或者是

在幫他做任何的事情。這一個觀念非常的重要，如果沒有設定

好環境，只是為了堅持『修復式正義』，放任加害人跟被害人

在一起，這是有可能造成二次傷害的，如果這時候加害學生又

故意再度霸凌被害學生，其嚴重程度會更勝以往，不可不慎。

在執行同時，如果有教師或其他同學陪同在場，這樣會比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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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可能，也才能確保被害者學生安全。 

「也不是說比較小的事件，而是說像我們班之前那個同

學，他會打人，那他會打人的話，我就不敢讓他再去那玩，萬

一他再打第二次的話，不是更嚴重」 

其實 T2 教師覺得修復式正義是可以運用的，尤其是在班

上的這個範圍內，但是必須這個班的程度是夠成熟的，那才有

辦法。而且一個班級如果夠成熟的話，是可以在班上推動所謂

「班級法庭」，因為用班級法庭可以來裁決一些小的事情，但

還是前提要在這個班的「成熟度夠」的情況下，才可以推所謂

的這個修復式正義。 

「我覺得如果是太大的傷害，當然不適合用，如果已經造

成對方殘廢或失明，你能還對方的眼睛嗎？其實能用的就是比

較小的事件，如果說會造成 2 次傷害的就是不適合」、「像我處

理『關係霸凌』是兩個人互相討厭的時候，我就會讓他們坐在

一起，然後讓他們互相去看對方，看對方的優點跟缺點。有人

問我說那到底要讓他們坐到什麼時候，我說就坐到他們的感覺

改變了，可以跟對方相處了」 

因此，T2 教師在訪談中也有提到，他雖然也是常用修復

式正義的方法來處理學生的霸凌事件，但是也必須看事件的大

小及嚴重性。如果是太嚴重的肢體霸凌，已經對別人身體造成

很大傷害，這時候還是得評估「修復式正義」的使用時機，否

則極有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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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3 教師運用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經驗 

T3 教師認為修復式正義是能應用於中小學的校園內霸凌

事件處理，該師輔導團隊都是用此方式處理的： 

「不是一直都是這樣在處理嗎？我認為的修復式正義的

定義，應該是說無論加害者和被害者對彼此的看法必須『重新

去定義』，就像心理學裡面所提的必須重新去框架。最後必須

加害人是有悔意，而被害人他也願意選擇放下和原諒的，在走

到真正修復式正義的下一步之前，兩方都必須有心理上的一個

轉換」、「那這個『心理轉換』，包括加害者的回憶、被害者的

調解。這兩方都 ok 之後，才能進入下一個階段，加害者對被

害者做出一些補償或是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這在現實的案例中，T3 教師輔導團隊認為實踐上是沒有

問題的，而且一直都是這樣子在運用的，T4 教師自己的經驗

也都是這樣子在做。 

「別人也都是這樣在做啊！沒有錯呀！如果沒有這麼

做，事情怎麼會落幕了，我們無論在處理哪一類的霸凌事件，

絕對不會單純的說，加害者後悔了，然後去道個歉就沒事了」、

「事情會落幕，一定是兩方都同意，都有替代方案出來，周遭

的人也都是認可的才會完成呀！如果沒有照這樣子的方式，只

是單純安撫被害者或者只是單純處罰加害者，這樣子的方式都

不是那麼的 ok，這種霸凌事件處理方法並不齊全」 

輔導人員就是處理受害者這一方，但是相對的另外一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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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務人員去處理，共同來合作，而在開會之前，就會必須去

討論好工作分配，雖然有各自負責的部分： 

「比如說他們（學務人員）負責是加害者的部分，我們（輔

導人員）負責的是受害者的部分，有時候也未必就是這樣子的

一個模式，也有可能做一個調整我們輔導的部分。也未必一定

處理加害者或是被害者，那不管是誰處理我們都會期待講好，

讓孩子知道這整個事情的經過及意義，不會單純說比只有加害

者被處罰」 

T3 教師經驗也敘明了修復式正義於校園霸凌事件之處

理、分工原則為：行政團隊處理加害人，導師處理受害人（張

佩翔，2009）。 

「我們也曾經處理過加害人，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也是

一個默契。或許我一直是站在第三方的立場來處理這樣的事

情，所以感覺上就是按照這樣子的一個模式，那受害者的部分

就會交由導師來處理，因為導師是最接近的第一線，我們就會

接手來處理加害者的部分」 

所以輔導團隊會真心希望孩子可以了解整件事情，而不是

用強壓的方式來處理，因為如果是用強壓的方式來處理，以後

一定還會有沒完沒了的地方。正所謂強摘的果實不會甜，如果

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無疑是以暴治暴而已，霸凌者學生不會

真正的反省，反而會再找機會報復回去，甚至是轉向霸凌其他

同學，這樣的結果是最不願意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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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這樣子的模式跟導師、行政人員合作。目前為

止，都有處理掉沒有再復發的情形，而且家長都是滿意的」 

T3 教師覺得就是團隊的默契，「加害者、被害者的、其他

人」這三者都是要處理的。讓你處理一樣，我就處理另外一樣，

總之都要處理到好為止。有時候在學校系統裡面，與其去告訴

方法，倒不如直接跳出來，示範直接把工作分類好，你做這個、

我做那個，那這樣事情可能會更快，也會處理得更好。因此，

修復式正義必須加害人是有悔意，而被害人他也願意選擇放下

和原諒的，在走到真正修復式正義的下一步之前，兩方都必須

有心理上的一個轉換。 

「我覺得要讓老師可以處理好這樣子的霸凌事件應該是

對也比較有概念的人提供示範，讓他們覺得可以潛移默化收到

效用」 

T3 教師所以提到的「心理轉換」，最後必須加害人是有悔

意，而被害人也願意選擇放下和原諒，這個最為重要（林寶源，

2012）。校園的霸凌事件為何常常被忽視，跟教師的處理方法

也有相關，因為一般教師最常用的作法，如果是不嚴重的霸凌

事件（甚至不是肢體霸凌），便是請加害人對受害人道歉，也

會形式上請受害人回應是否原諒加害人，通常在這樣的氛圍底

下，受害人很容易被「強迫」接受而說出非自由意願的原諒字

眼。其實就算被害人要選擇原諒對方，也是需要「時間整理」

自己的情緒，這就是受訪者所提到「心裡轉換」，被害人要心

裡真的有放下，才能透釋懷；同時，導師的處理過程，班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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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也都看在眼裡，修復式正義不僅僅是加害、被害兩造，第

三者班上同學也是必須認同，才有真正效果，否則被害人如果

不是真心放下原諒，而是被迫接受的，班上其他同學也會害怕

這樣的情形，以後重複發生在自己身上，班上的氛圍就會受影

響，所以這個心裡轉換過程非常重要。 

四、T4 教師運用修復式正義處理霸凌經驗 

被霸凌對象是特教班輕度智障學生，原因是該名學生向一

名非特教班學生吐口水，結果遭肢體霸凌，這件事情老師有針

對全班做心理輔導並教育學生，因為特教班的小朋友本來就比

較不一樣，應以包容心面對，達到修復目的。 

「教班的小朋友他就是不懂才會這樣，我們必須對他們有

更大的寬容心，你必須趕快離開或者是去跟特教班的老師反應

就可以」 

如果是以這樣的論點切入，來跟霸凌者學生說明，不僅是

這樣的學生能瞭解，其他班上同學應該也會受到同等的機會教

育。因為那樣是欺負弱勢的行為，如果這時候要求霸凌者來做

『服務』的動作，應該是更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因為扶助弱

勢，不僅僅是在霸凌別人之後才來亡羊補牢，而是在平時就要

有照顧弱勢的愛心。 

總之，處理霸凌事件的策略有很多，無論用哪一種，通論

來說，實務操作上，以「修復式正義」運用為佳，本文受訪者

也都贊成此此方法，甚至有人已沿用多年，甚至有程度上之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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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為不是任何人都適用「修復式正義」，有時也得看事件

本身的性質及嚴重程度而判定，但其運用上來說，有一定程度

及效果，這是無庸置疑的。 

伍、結論 

學生霸凌的相關新聞，雖不至於每天看到，但其實出現在

新聞頻道上的比率卻也是相當高了，而且會出現在新聞頻道上

的事件，也都是相當嚴重了。沒被報導沒出現在電視上的，也

不代表沒霸凌事件，事實上在學校體系中，國中小校園內要都

沒學生霸凌事件，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差別只是在於嚴重

程度不一而已。俗語說：「事出必有因」，學生霸凌事件亦是如

此，對學生而言無論是被害者或加害者，總是會有一個最原始

的因素，才會導致整件事情的開始。因此，霸凌事件的處理及

追蹤輔導格外重要。 

霸凌事件的處理方式，如果最理想的方式，綜上研究發現

應該是「修復式正義」的機制，讓整個班上同學、加害者、被

害者都可以獲得最妥善的處理及輔導，而不是單純地處罰加害

者、安慰被害者。處罰加害者似乎是很一般、常見的處理模式，

也許當下會有立即性的效果，也會同時具有嚇阻作用，但是一

般的霸凌事件絕不是單一作法就可以處理。尚須考慮下列幾項

條件（杜淑芬，2009；林項爵，2009）： 

一、加害者是否真心改過或被嚇阻了？不會有下一次？ 

二、受害者身心狀態真的恢復？沒有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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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上同學是否有受影響？會不會有一下個人的模仿行為？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指標，如果這些指標都可以接受

驗證了，那才是的將霸凌事件處理好，否則加害者有可能再

犯，被害者可能覺得心有不甘，等到有一天具有反擊能力時，

就會變成「反擊型霸凌」，如此一來，就是所謂的「霸凌循環」

（張信務，2007；黎素君，2006）。受害者也可能身心一直無

法恢復，除了接受學校專業的輔導以外，甚至有可能得看精神

科醫師，身體的傷害是比較容易恢復的，但心靈的創傷卻不是

那容易恢復的，所以導師在第一線的立即處理之後，學生能無

法恢復的話，必須轉介到輔導室，尋求更專業的輔導諮商；而

班上的同學（校內學生）更是需要注意，因為一起霸凌事件，

也許牽涉的不單是加害者、被害者兩造而已，可能同時有多名

被害者或加害者，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否則班上氛圍確實

很容易受影響。也可能會有看不去的人，想要替同學報仇，以

暴制暴，這些都會在引發更多的棘手問題。 

而修復式正義在霸凌事件的處理應用上，是有例可循的，

甚至有些教育界夥伴已經有開始利用，只是不知道自己所用的

方法及經驗在學理上是被定義為『修復式正義』。而此方法的

應用，最基本的定義在於不是用單純的『以暴治暴』或『懲罰』

來嚇阻學生霸凌事件。每個老師帶班帶學生都會有自己的一套

方法，霸凌事件發生時，通常教師都會要求加害者對被害者道

歉，這是最基本的動作，再來就是用『懲罰』的方式來讓加害

者不可再犯，至於懲罰方式則不，但是利用此方式的結果，不

竟然有嚇阻效果，加害者也不一定會改過。如同受訪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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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修復式正義的方法，反而可以緩和加害者的暴戾之氣，也

可以感受到不是單純的以暴治暴，因為單純的以暴治暴，學生

並無法信服，因為教師跟學生的位階、地位權力並不相等，就

算是受害者也沒有辦法反抗教師的懲罰，所以不見得會真心改

過，也許在加害者學生心裡，只會認為這是『大欺小』而已。

而要求加害者替被害者學生『服務』，這是很基本的一件事，

因為被害者的傷害確實是霸凌者造成的，所以理所當然必須負

起責任來服務，用服務的方式來修復彼此之間的關係。而這樣

的方式，也可以讓周遭的同學有正向的觀感，瞭解到犯錯並不

是重點，重點是犯錯者能自己體會而尋求自我反省及改善，這

也是修復式正義的最基本精神。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S.O.P)

參考說明如下： 

■ 校園霸凌事件處理 S.O.P 

事情爆發→先行處理受害者身體→調查原因→處理加害

者部分（涉及司法者另行處置）→處理受害者心理→修復

式正義方式處理（力求三贏）→加害者及受害者心裡追蹤

輔導→結案→→日後成為教師於課堂上機會(案例)教學 

 

所以霸凌事件的後續追蹤輔導確實很重要，絕對不是當成

單一事件處理完就沒有後續，因為當成單一事件處理，就可能

有後續效應。這時候學校的輔導人員就很重要，必須發揮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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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巧，來協助學生，不管哪一類的霸凌事件，不見得有最好

的處理方式，端看學校環境及學生態度；畢竟班級經營的技巧

如同武俠小說中的武功招式一般，需要多練習才能累積經驗，

但空有招式而沒有深厚內力加持，是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期

能藉由受訪者的敘事經驗，吸取他人經驗，不管是導師、行政

人員，在處理學生霸凌事件上，都可以得心應手，也可以讓教

育界的霸凌事件比率降低。另外，正如 Clegg（1994） 所說

的，大部份抵抗意識都是靠經驗歸納而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 Holmes 也曾說過：「法律的生命，並非在於邏輯，而

是來自於經驗」（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It has 

been experience.）3（劉育偉，2015；楊仁壽，2005），為了多

吸取他人的處理經驗及互相分享，建議學校單位應該多舉行此

類議題相關研習，可以讓教師有機會互相觀摩學習，霸凌事件

如果處理得當，發生機率自然降低，而有效經驗絕對是處理類

案之利器。 

 

 

 

 

 

                                                 
3
 言下之意，亦即法律之運用，倘僅用邏輯推演成文法所建立之概念，對法律所蘊

含之正義加以否定，即忽略法律在法之目的性考量，殊非法律之公平與正義（參

照國防部北部地方軍事法院 100 年聲再字第 001 號江國慶開始再審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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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對各項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

效性，並依知覺有效性的排序來找出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或較

無效的霸凌防制策略。研究對象為南台灣四所國中之 664 位國

中學生（男生 320 位、女生 344 位），採問卷調查法以自編問

卷進行資料蒐集，並以 Rasch 技術為自編量表進行信效度驗

證。結果顯示：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的防制霸凌策略依序為：

「告訴師長」、「請導師與霸凌者嚴肅地對談」、「請導師與受害

者聊一聊」；國中學生認為較無效的防制霸凌策略則為：「直接

對霸凌者說：『不要欺負他人』」、「跟受凌者當朋友」、「學校舉

辦防制霸凌行為的活動」。依此結果建議，師長適時介入宜為

霸凌防制的主要策略，霸凌防制宜思考如何提升教師及學校輔

導人員對於霸凌事件的專業知能。 

關鍵字：Rasch 測驗、霸凌防制策略、知覺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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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erspective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n effective and ineffective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The authors developed the 

perceived-effectiveness on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scale 

(PBPS) to acquir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why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may be considered as effective or 

ineffective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664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southern 

Taiwan, including 320 boys (48.2%) and 344 girls (51.8%). This 

study used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llect data, 

and the Rasch measurement has been employed to tes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BPS 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considered as effective by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Telling teachers and adults‖, ―Asking the teachers to talk with 

bullies seriously‖, ―Asking the teachers to talk with victims‖. The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rated as ineffective were ―Telling 

bullies to stop it‖, ―Befriending the victims‖, ―Attending the 

bullying prevention activities hosted by the school‖. The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of these results are discussed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Keywords : anti-bullying strategies, bullying prevention,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Rasch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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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Olweus (1993)認為校園霸凌(school bullying)是發生於校

園間的欺負事件，是弱勢的個體長時間且重複地，接觸一人或

多人主導的惡意傷害行為。目前已知校園霸凌會對學生身心帶

來眾多負向影響，包括學業成就下降、過度飲酒、藥物濫用與

飲食失調、會有焦慮或憂鬱癥候、高自殺傾向等(顏正芳，2010; 

Bauman, Toomey, & Walker, 2013; Kaltiala-Heino, Rimpelä, 

Rantanen, & Rimpelä, 2000; Lacey & Cornell, 2013; Meltzer, 

Vostanis, Ford, Bebbington, & Dennis, 2011)。而且，霸凌的負

向影響會延續到成年之後，某些研究顯示長期處於霸凌情形中

的孩子，成年後的健康與財務狀況不佳、社會關係不良、犯罪

率提升(Copeland, Wolke, Angold, & Costello, 2013; Turner, 

Exum, Brame, & Holt, 2013)，這些研究顯示霸凌除了會造成學

生在學時身心狀況不佳以及戕害自我外，更會影響學生成年後

的生活。 

有鑑於霸凌帶給學生的後續影響甚劇，學者也各自發展出

不同的霸凌預防策略。以整體預防為主的策略，像是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OBPP)，提出系統化的反霸凌策

略，從學校層級需成立教職員協助團體，班級層級的班規訂

定，再到個人層級的霸凌事件涉入者談話，皆須做整體性的反

霸凌管理(Olweus, 2005)；以及 Kärnä 等人 (2011)的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也將反霸凌策略從個人推及到整體層

次，例如：各級學校課程需融入 20 小時的反霸凌課程或是主

題日。另有以處理霸凌事件技巧為主要策略，例如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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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Maines (2008)提出的支持團體法 (Support group method)，

便是著眼於霸凌事件發生時教師解決的相關策略，其包含訪談

受凌者、組成團體、共負責任…等策略。 

在上述的霸凌預防策略中，不論系統化的反霸凌策略或是

強調霸凌事件處理技巧的策略，經常提及「與霸凌涉入者談話」

或是「善用同儕團體」，這也是目前校園中常見的霸凌處理方

式，但 Murray-Harvey、Skrzypiec 與 Slee (2012)的研究卻發

現 8-10 年級學生從未使用或是很少使用「與學校的諮商人員

談話」、「向老師尋求協助」及「同儕支持團體」的預防技巧，

此揭露了霸凌防制策略及中學生實際使用策略的落差。此落差

的來源，可能在於中學生對這些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

若中學生覺得這些霸凌防制策略較為無效，可能就會較少採取

或接受這些策略。因此，實有必要了解中學生對各項霸凌防制

策略的知覺有效性，以精進或調整霸凌防制方案中各項策略的

採用。 

另有研究從學生的觀點切入，來探討目前推行的霸凌預防

策略是否具有成效。Frisén、Hasselblad 與 Holmqvist (2012)

研究指出曾受凌的 18 歲青少年認為向校內師長尋求幫助是有

效的，例如：教師、行政人員等；但另一方面，Athanasiades 與 

Deliyanni‐Kouimtzis (2010)的調查卻顯示，15-16 歲的希臘青少

年認為教師的介入不能發揮效果，因為學生認為這樣可能會使

霸凌情況惡化，而且他們覺得無人可信。由此可知，學生間對

「教師介入」是否有效，仍有觀點上的歧異，仍待研究持續澄

清。因此，針對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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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提供更多證據來釐清部分防制霸凌策略來對學生來說

是否有效。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中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

性，並依知覺有效性的排序來找出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或較無

效的霸凌防制策略。本研究結果將有助於解決部分研究成果上

的爭議與矛盾，例如，學生認為教師介入策略是否有效的爭

議，將可獲得釐清。另外，研究結果將有助於針對無效策略來

進行反思，思索教育現場所使用的反霸凌策略可如何改善。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對霸凌防制策略的觀點 

在防制霸凌策略的相關研究中，教師被視為防制霸凌的關

鍵人物，諸如 OBPP、KiVa 或是支持團體法，皆內含教職員協

助處理霸凌事件之環節，因此教師在防制霸凌過程中的角色及

使用策略有效性，實為防制霸凌之重點。在認知有效策略上，

Murray-Harvey 等人 (2012)指出教師認為「跟學校諮商師說」

以及「尋求教師幫助」是有效的。研究顯示治療關係會影響學

校霸凌受害者的諮商效果，當諮商師與受凌者建立起良好關

係，可促使個案改變以自我傷害做為因應模式，也更願意去嘗

試不同的問題解決方法（張曉佩，2013）。而在教師使用策略

上，有研究認為教師若遇到霸凌事件發生，會採取「處罰霸凌

者」的做法 (Kochenderfer-Ladd & Pelletier, 2008; Sairanen & 

Pfeffer, 2011; Ttofi & Farrington, 2009)，Yoon、Sulkowski 與 

Bauman (2014)研究也提到教師在面對校園霸凌時，有 4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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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用處罰來抑制霸凌行為；而 53%的教師則會輔導或安

慰受凌者。可見，教師防制霸凌策略的認知及運用上是有差異

的，雖然認知上能理解教師協助策略有效，在策略採用上卻選

擇便利且快速的處罰策略。然而，研究指出處罰對防制霸凌來

說可能是無效的，8-10 歲的學生希望教師不要處罰霸凌者，

因為只會使霸凌情形惡化(Cortes & Kochenderfer-Ladd, 2014)。 

二、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的觀點 

在受凌學生的角度上，青少年認為「逃避」是有效的。如

11-18 歲的受凌學生(Paul, Smith, & Blumberg, 2012)、12-14 歲

的受凌學生(Skrzypiec, Slee, Murray-Harvey, & Pereira, 2011)均

認為逃避是有效的。K-8 年級學生則認為採取「反擊」與「告

訴同學」的策略才能有效遏止霸凌發生 (Black, Weinles, & 

Washington, 2010)。 

但 Salmivalli、Voeten 與 Poskiparta (2011)針對 9-11 歲學

生的研究指出，旁觀者的回應會影響霸凌的發生率，是防制霸

凌的關鍵人物。旁觀者角度的研究眾多，大體上可略分為三部

分，首先在學校防制層面上，Paul 等人 (2012)指出 11-18 歲的

青少年認為「學校監督系統」是有效的。另外，營造正向或支

持性氣氛的學校也能降低霸凌發生率(Eliot, Cornell, Gregory, 

& Fan, 2010; Low & Van Ryzin, 2014)。第二，在班級層面上，

Crothers、Kolbert 與 Barker (2006)的研究提到中學的旁觀者

認為「教師全面掌控班上的狀況」及 Frisén 與 Holmqvist (2010)

的研究指出 13-16 歲青少年認為「老師與涉入霸凌事件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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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談話」、「增進受凌者調適策略」為有效方法。第三，在個

人層面上，有研究提出 6-11 歲的旁觀者認為「出面阻止霸凌

者」及「尋求教師協助」是有效的(Rock & Baird, 2012)，11-18

歲的青少年則認為「尋求家長幫助」是最有效的方法(Paul et al., 

2012)。綜觀學校層面至個人層面，在旁觀者觀點的研究中，

其認為有效的策略包含「告訴師長」(Rock & Baird, 2012; 

Thompson & Smith, 2011; Trach, Hymel, Waterhouse, & Neale, 

2010)與「教師介入」 (Frisén & Holmqvist, 2010; Bennett, 

2009)，從上述方法可知旁觀者在面臨霸凌事件時，較傾向尋

求成人的協助。 

三、不同對象對霸凌防制策略的觀點差異 

藉由上述研究，可知現行的反霸凌方案與觀點仍有相互牴

觸的問題，（一） 學生觀點與反霸凌方案的落差：Paul 等人 

(2012)研究中，11-18 歲青少年認為「反霸凌集會活動」最無

效，但 KiVa 與 OBPP 的防制霸凌方案皆含有學校集會(School 

assembly)的成分，且 Ttofi 與 Farrington (2009)曾指出學校集

會為防制霸凌方案中的關鍵成分，這之間的差異可能是 KiVa

及 OBPP 的方案強調「全校性」(Whole-school)，系統化地組

織防制霸凌的個別策略，也就是說，學校集會須搭配其他反霸

凌措施始能發揮效果，倘若只是實施單一防制霸凌措施，其效

力有限。（二） 學生與教師觀點的落差：研究指出教師在面對

霸凌事件發生時，最常使用的方法為「處罰」(Sairanen & Pfeffer, 

2011)，但也有研究指出 8-10 歲的學生認為處罰是無效的

(Cortes & Kochenderfer-Lad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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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對象的觀點差異為何，試圖提升教職員對霸凌處理能

力仍是重要的。Kennedy、Russom 與 Kevorkian (2012)的研究

顯示，教師們渴望增加霸凌事件處理的訓練，另外，學校輔導

老師也認為自己防制霸凌的相關訓練尚不足 (Lund, Blake, 

Ewing, & Banks, 2012)，顯示不只教師，連相關教職員都須接

受更完備的訓練。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選擇國中生是因為校園霸

凌的盛行率，在國中階段最高(吳文琪、陸玓玲、李蘭，2013; 

Chen & Cheng, 2013)，學生有較高的比率可旁觀到校園霸凌事

件，有助於問卷的填答。本研究以便利取樣方式，選取南台灣

四所國中學生，取得該校同意後，隨即發放家長同意函及問

卷，唯有取得家長同意及個人同意的學生方需填寫問卷。共計

發放 913 份問卷，實際取得個人與家長同意而回收的問卷有

664 份，問卷回收率為 72.7%。其中共有 320 位男生（48.2%）、

344 位女生（51.8%）。國一學生計有 133 位(20.0%)、國二學

生共有 284 位(42.8%)、國三學生為 247 位(37.2%)。填答者平

均年齡為 14.18 歲。 

二、 研究工具 

(一) 校園霸凌預防策略有效性評估量表 

本研究使用自編的校園霸凌預防策略有效性評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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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effectiveness on bully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scale, 

簡稱 PBPS) 作為研究工具，題目編擬主要是參酌相關文獻，

如「增進欺負者的同理心」此選項參考 Nickerson、Mele 與

Princiotta (2008)之研究；「制訂防制欺負行為相關的班規」則

是參考 Olweus (2005)之研究；「告訴欺負者的父母」乃是參酌

Kanetsuna、Smith, 與 Morita (2006)；「請導師與欺負者嚴肅地

對談」乃參閱 Frisén 與 Holmqvist (2010)的研究，並參酌其他

學者的研究來進行編題(Kärnä et al., 2011; Robinson & Maines, 

2008; Sherer & Nickerson, 2010; Trach et al., 2010)。唯採用文獻

中提供的霸凌防制策略，可能會與教育現場有所落差，因此在

量表中亦融合了學校實務中常用情況來編擬，如「導師處罰霸

凌者」。本量表共計編擬 22 題，採四點李克特式選項，得分由

4 到 1 分別為「完全有效」、「可能有效」、「可能無效」、「完全

無效」，請國中學生依符合的敘述在該項目內打勾。得分愈高，

表示國中學生覺得該項校園霸凌防制策略愈有效；項目得分愈

低代表國中學生覺得該策略愈沒有效。 

(二) 社會期許量表 

另外，為驗證 PBPS 的外部效度，本研究以 Hays、Hayashi 

與 Stewart (1989)的社會期許量表(social desirable response set 

measure)作為區辨效度之效標。量表共五題，採李克特式四點

選項，得分由 4 分到 1 分，分別為「總是如此」、「經常如此」、

「並非如此」、「絕非如此」。得分愈高，表示自陳的社會期許

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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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於施測前提送人體試驗審查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進行研究倫理審議 (KMUHIRB-20140075)，已獲

核准。首先邀請南台灣四間中學，包含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

市，先致電至各學校，在取得學校同意函後，隨即聯絡該校聯

絡人，將問卷、施測指導語、家長及學生知情同意函與回郵信

封寄出，在施測前請該班導師發放知情同意函徵得家長同意。

取得家長及學生個人同意後願意填答問卷者，致贈小禮物（巧

克力）一份。接著，由導師依施測指導語，向受試者詳述本研

究採不記名問卷，問卷內容將絕對保密，不傷害學生個人權

益，無關成績及處罰。學生填答完畢後交由該班導師，再由該

校聯絡人統一收齊，並將問卷、家長及個人同意函一併寄回。 

四、資料分析 

量化問卷主要運用ConQuest 2.0與Winsteps 3.8 、SPSS 18

等軟體，以 Rasch 技術進行量表信效度驗證與資料分析。選用

Rasch 技術是因 Rasch 模式乃運用答題的勝率(odds)進行對數

轉換，能將李克特式量尺或評等量尺等順序量尺轉換為以 logit

為單位的客觀等距量尺，具有客觀等距量尺的特性（王文中，

2004），有助於不同防制策略間的知覺有效性比較排序。本研

究將以 ConQuest 軟體所呈現的 Wright map，用以呈現國中學

生對不同防制霸凌策略的知覺有效性分布情形。其次，Rasch

分析可為本研究的自編量表提供多樣的效度證據，包括：內容

層面(content aspect of validity)、實質層面(substantive asp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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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ity)、結構層面(structural aspect of validity)、類推層面

(generalizability aspect of validity)以及外部層面(external aspect 

of validity)等效度證據(Wolfe & Smith, 2007)，有助於確認以此

量表能蒐集到可信且有效的資料以供分析。 

內容層面主要以 Rasch 模式之單向度部份給分模式

(partial credit model, PCM )與單向度評等量尺模式(rating scale 

model, RSM )進行資料分析，選擇適配度較佳的模式進行後續

分析。結果顯示單向度 PCM 適配度比 RSM 來得好，故選用

單向度 PCM 來進行後續資料分析。試題的適配度指標 infit 

MNSQ 及 outfit MNSQ 選用 McNamara (1996)的嚴謹指標，

MNSQ 需介於 0.7 到 1.3 之間始具備良好適配度。分析結果顯

示 PBPS 各題 outfit MNSQ 介於 0.75 到 1.22 之間，infit MNSQ

介於 0.78 到 1.18 之間，惟試題 16「最好不要插手」及題項 22

「不要做任何事情」的 outfit MNSQ 為 2.25 及 3.3，infit MNSQ

分別為 1.72 與 1.78，超出 0.7 至 1.3 之標準。由於這兩題的試

題區辨值均在.2 左右，小於.4 之標準，可能無法區辨出樣本的

潛在特質，因此選擇刪題。題項 11「遠離欺負事件發生現場」

的 outfit MNSQ 為 1.57，infit MNSQ 為 1.49，題項 19「試著

打圓場」的 MNSQ 亦超出範圍，outfit MNSQ 為 1.45，infit 

MNSQ 為 1.35，故剔除第 11 與 19 題。 

經刪除四題後，以 18 題的 PBPS 再次進行單向度 PCM 模

式分析，結果顯示 outfit MNSQ 介於 0.73 到 1.21 之間，infit 

MNSQ 介於 0.75 到 1.18 之間，皆符合標準，具有良好的資料

適配度，其分析結果詳見表 1。18 題的 PBPS 試題分離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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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98，顯示本研究樣本能有效區分試題難度。而各題的校正

項目總分相關係數介於.50 至.72 間，皆達.4 以上，各題得分與

總分間具有中度到中高度的相關，代表該試題與其他題目具有

同質性，可測得相同構念。 

在實質層面，使用 Winsteps 3.8 進行選項分析，以檢測量

表的選項(response category)設置是否適切，並以 infit MNSQ

及 outfit MNSQ 來作為檢測指標(Wright, Linacre, Gustafson, & 

Martin-Lof, 1994)。選項分析結果顯示，四個選項均有一成以

上的國中學生作答。而選項的 infit MNSQ 從 0.89 到 1.12，outfit 

MNSQ 則介於 0.91 至 1.10 間，符合標準。而且，四點選項的

閾值呈現單調遞增的情況。表示本量表四點選項適配良好。 

類推層面主要針對試題進行性別上的差異試題功能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DIF])分析，了解具有相同潛在特

質的不同群體，在某些試題上的作答反應是否出現差異，若兩

群體差異達 0.5 logits，則表示相同潛在特質的兩群體在該題項

已出現差異，須加以刪題或修改(Wang, 2008)。結果發現本量

表試題不會因為性別上的差異而造成對試題的不同解讀。另以

受試者分離信度(person separation reliability)評估該量表試題

能否有效區分不同能力之受試者，信度達.8以上為佳(Wright & 

Masters, 1982)。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分離信度達.93，即該量

表題目可有效區分不同知覺能力之受試者。而試題區辨值

(item discrimination value)則用於檢驗量表個別題項，試題區辨

值越好，表示該題項能妥善區分出不同能力的個體，良好的試

題區辨值需大於.4(Ebel, 1972)。本量表題項的區辨度介於.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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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7 之間，皆大於.4 之標準，顯示該題項能妥善區分受試者

能力。而 PBPS 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92，表示此量表具

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外部層面的效度證據，本研究以 Hays 等人 (1989)的社會

期許量表為區辨效度之效標，PBPS 量表與社會期許量表之皮

爾森相關為.06，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水準，表示兩量表所

測得的構念關聯不大，顯示 PBPS 得分與社會期許效應的得分

應無關聯。綜言之，依前述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自編的 PBPS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證據，可用來蒐集國中學生對校園霸凌

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資料。 

 

 

 

 

 

 

 

 

 



 國中學生對校園霸凌防制策略之知覺有效性評估 

 137  106 年 6 月 

表 1  修訂後 PBPS 的試題分析結果 

題目 
Outfit 

MNSQ 

Infit 

MNSQ 

項目總

分相關 

1.告訴欺負者的父母 1.13 1.13 .50 

2.請導師與欺負者嚴肅地對談 1.01 1.04 .57 

3.增加師長巡堂時間 0.98 0.99 .63 

4.避免讓欺負者與受害者接觸 1.10 1.09 .58 

5.請輔導老師晤談欺負者 0.89 0.92 .65 

6.塑造正向的班級氣氛 1.02 1.04 .57 

7.直接對欺負者說：「不要欺負他人」 1.06 1.03 .58 

8.私下安慰受害者 1.08 1.13 .54 

9.在課程中教導防制欺負行為的相關知識 0.74 0.78 .72 

10.請導師與受害者聊一聊 0.73 0.75 .71 

11.請朋友或同學一起出面阻止欺負者 1.17 1.13 .54 

12.請導師處罰欺負者 1.08 0.99 .60 

13.制訂防制欺負行為相關的班規 0.80 0.82 .71 

14.增進欺負者的同理心 1.06 1.06 .60 

15.學校舉辦防治欺負行為的活動(如：話劇

表演、海報比賽…等) 

1.00 0.98 .64 

16.告訴受害者的父母 1.00 1.01 .60 

17.跟受害者當朋友 1.21 1.18 .50 

18.告訴師長 0.83 0.8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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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圖 1 的 Wright map 呈現國中學生對防制霸凌策略知覺有

效性之分布情形。由於 Rasch 測驗具備客觀等距的特性，當

Rasch 模式與資料適配時，便能將潛在能力與試題難度在以

logit 為單位的同一量尺上進行比較，例如當潛在能力與試題

難度相同時，兩者的 logit 差距為 0，則試題被通過的機率

是.50；當能力與難度的差距為+1 個 logit 時，則試題被通過的

機率是 0.73；當兩者的差距為 2 個 logit 時，則試題被通過的

機率是 0.88；當能力與難度的差距為-1 個 logit 時，則試題被

通過的機率是 0.27；當兩者的差距為-2 個 logit 時，則試題被

通過的機率是 0.12。不同難度的試題亦可在同一量尺上進行比

較，對於某潛在能力的受試者來說，如果 x 題的難度比 y 題多

s 單位，代表 x 題不被勾選或被答錯的勝率(odds)是 y 題的 e
s

倍(e 是自然指數 2.718)。若兩題的難度差距 s = 0.1，則 x 題不

被勾選或被答錯的 odds 是 y 題的 2.718
0.1

 = 1.105 倍。本研究

即是運用 Rasch 測驗將不同試題置於同一單位量尺上比較，以

了解國中學生對各種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排序。 

圖中左邊的 X 代表受試者潛在特質高低程度，表示國中

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有效性的知覺，假設國中學生潛在特質

logit 越高，表示國中學生容易覺得大多數策略皆認為其較有

效，愈下側代表國中學生對各類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偏

低，容易對各類防制霸凌策略都覺得無效；圖中右側呈現的是

試題各閾值平均難度，可用來對防制霸凌策略題進行排序。此

處所指的難度和一般試題難度的概念並不相同，傳統測驗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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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率來定義試題難度，Rasch 測驗中的難度(以多元選項題為

例)則是多元選項各閾值難度的平均。試題之 logit 越高代表受

試者較不容易填答該防制策略較有效，若試題的 logit 越低則

受試者較容易填答其為較有效的策略。 

依圖 1 顯示，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的防制霸凌策略依序為

第 18 題「告訴師長」（d = -0.66）、第 2 題「請導師與霸凌者

嚴肅地對談」（d = -0.42）、第 10 題「請導師與受害者聊一聊」

（d = -0.28）、第 4 題「避免讓欺負者與受害者接觸」（d = 

-0.27）、第 16 題「告訴受害者的父母」（d = -0.27）。國中學生

認為較無效的防制霸凌策略依序為第 7 題「直接對霸凌者說：

『不要欺負他人』」（d = 0.79）、第 17 題「跟受害者當朋友」（d 

= 0.55）、第 15 題「學校舉辦防治欺負行為的活動」（d =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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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XX| 

           XXX| 

            X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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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9，直接阻止霸凌者)              

17(0.55，跟受凌者當朋友)             

15(0.41，學校辦活動)             

9(0.16，課程融入) 14(0.18，增進同理心) 12(0.22，導師處罰) 13(0.23，制定班規)     

11(-0.01，同儕一起阻止) 8(0.09，私下安慰受凌者)           

3(-0.08，增加巡堂時間) 6(-0.16，正向氣氛) 5(-0.21，輔導老師晤談霸凌者)          

1(-0.24，告訴欺負者父母) 4(-0.27，避免接觸)16(-0.27，告訴受凌者父母)   

10(-0.28，導師與受凌者對談)      

2(-0.42，導師與霸凌者對談)              

18(-0.66，告訴師長)             

 

圖 1  PBPS 的 Wright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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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號前的數字代表題號，括號內是試題難度 logit 值及試

題簡述。試題 logit 愈高，代表國中學生愈不容易認為該策略

有效；試題 logit 愈低，代表國中學生愈容易認為該策略有效。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中學生對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

性，採自編量表方式來調查國中學生覺得那些防制策略較為有

效或無效。採用 Rasch 技術對 18 題的 PBPS 進行分析，結果

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的霸凌防制

策略依序為「告訴師長」、「請導師與霸凌者嚴肅地對談」、「請

導師與受害者聊一聊」。這三種策略都與師長有關，顯示國中

學生認為告訴師長或請師長處理是較有效的霸凌防制策略。 

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的霸凌防制策略為「告訴師長」，此

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相符(Rock & Baird, 2012; Thompson & 

Smith, 2011; Trach et al., 2010)。這代表當國中學生目睹或遇見

霸凌事件時，會傾向先告知學校裡的成人，並期待以教師的專

業能力解決及處理霸凌事件。但前文探討曾提及 Athanasiades 

與 Deliyanni‐Kouimtzis (2010)發現學生認為「教師介入」無法

發揮效果，其認為可能產生反效果，此與研究結果矛盾。可能

因為教師若採用處罰方式來進行管教，霸凌者被處罰後可能會

對受凌者進行報復。換言之，「告訴師長」對國中學生而言屬

於有效之策略，但，教師介入方法不能以處罰或是權威壓迫作

為因應方法，應採取其他方式，降低雙方再次受到傷害。 

其次，本研究發現國中學生認為「請導師與霸凌者嚴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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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與「請導師與受凌者聊一聊」有效，此與文獻結果一致，

認為「請老師與霸凌者嚴肅地對談」是有效的策略(Frisén & 

Holmqvist, 2010)。而在 OBPP 的個人層級(Olweus, 1978)與

KiVa 的特定行動(Kärnä et al., 2011)，也均將「教師談話」列入

重點。透過教師談話可發揮兩種功能，第一，透過教師談話，

對霸凌者而言可達到矯正行為的目的；對受凌者則有撫慰的作

用，第二、教師可藉由與涉入霸凌人員的談話，了解霸凌事件

的始末，以利後續事件的輔導與處理。 

國中學生認為無效的霸凌防制策略為「直接對霸凌者說：

『不要欺負他人』」、「跟受凌者當朋友」、「學校舉辦防制霸凌

行為的活動」，顯示受試學生多認為學生自行處理的策略較無

效。「直接對霸凌者說：『不要欺負他人』」乃是直接介入策略，

雖然國小學生認為勇敢面對霸凌者為有效策略(Rock & Baird, 

2012)，但國中生卻不認同此策略(Trach et al., 2010)。可能因為

青春期學生十分重視人際關係，比起面對霸凌者，國中生可能

較傾向選擇間接的方式來防制霸凌事件，而非直接出面，一方

面能阻止霸凌，同時也能維護自我人際關係。 

Moss (2004)發現「跟受凌者當朋友」可以有效防制霸凌，

但本研究卻發現國中學生認為「跟受凌者當朋友」是無效策

略。其可能的原因，誠如 Boulton (2013)的實驗顯示，中學生

不會與受凌者交朋友，其相信如果與受凌者成為朋友，會提高

自己被霸凌的風險。再以 Maslow (1987)的需求層次論解釋

之，當個體的安全需求被滿足後，才會去追求更高層次的需

求，換言之，當國中學生認為「與受凌者當朋友」可能會受到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第九卷第一期 142  

威脅(被霸凌風險提高)，會優先選擇滿足安全需求，再考慮追

尋愛與隸屬需求(交朋友)。由此可解釋為何受試學生認為「跟

受凌者當朋友」可能是無效策略。 

「學校舉辦防制霸凌行為的活動」常被認為是向學生宣導

反霸凌概念的有效策略，且為求宣導之效，學校經常利用朝

會、周會時間進行活動宣導。本研究則發現國中學生認為「學

校舉辦防制霸凌行為的活動」是無效策略。雖然 KiVa 與 OBPP

方案皆強調學校集會，但 Paul 等人 (2012)發現學生認為反霸

凌的集會是無效的。可能肇因於學校防制霸凌的活動多為片段

的、零碎的活動，不如 KiVa 與 OBPP 是整體性的方案；另外，

學校的反霸凌活動可能流於形式而無法達到教育學生的期

望，故學生認為無法實際地遏阻霸凌發生。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學生認為較有效的防制霸凌策略皆

與師長相關。整體而言，國中學生認為請輔導老師與涉入霸凌

的學生晤談是有效的，然而，國中學生認為最有效的方式還是

要透過第一線的導師或教師直接與涉入霸凌者對談。可能因為

第一線的導師或教師若能透過班級經營或管教來直接介入處

理，代表著師長對此議題的重視，能釋放出師長重視此議題/

學生慎勿違犯的訊息；至於輔導老師的角色，則居於協助或支

援性質，仍能發揮其有效性，唯在成效上不若第一效的導師或

教師來得明顯。 

本研究結果可對教師或輔導人員帶來部分實務上的啟

示：首先，國中學生多認為師長介入是有效策略，因此，教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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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宜建立與國中學生間的信賴關係，讓國中學生在目睹校園

霸凌事件時，願意立即告訴師長，而且，師長亦需正視任一個

校園霸凌事件，不論輕重皆應積極處理，此亦有助於強化國中

學生對教輔人員的信賴感。其次，如何提升教師及學校輔導人

員應對於霸凌事件的專業知能，亦相當重要。在教師專業知能

部分，建議可將「校園霸凌防制」納入師資培育課程選修學分，

定期舉辦反霸凌輔導知能研習，或是學校可組成「教師-輔導

人員-國中學生」討論小組，可催化國中學生與教職人員間相

互理解與討論，以達成防制霸凌之目的。第三，就學校行政策

略而言，辦理各項反霸凌活動及制定班規，被認為是較為無效

的策略，至於營造正向氣氛、增加巡堂、與家長合作/通報家

長等，則被認為是較為有效的策略。申言之，學校常見的宣導

及設立規約的方式，可能易流於形式化，而易被國中學生認為

無效；校方若能致力於營造學校及班級的正向氣氛、增加課間

或下課巡堂、積極與家長合作，相信對於霸凌防制應可產生實

質效果。  

本研究限制主要因霸凌議題較為敏感，採用自陳式量表測

量，學生可能會因社會期待或是心理傷害而無法如實填答。唯

本研究使用匿名量表，而且，分析結果顯示 PBPS 得分與社會

期許得分無關，期使社會期許效應的負向影響能降到最低。另

外，在抽取樣本方面，本研究取便利抽樣，樣本僅選自南台灣

三個縣市的國中學生，並非採用隨機抽樣，因此在研究結果的

推論上宜保持謹慎。第三，雖然國中學生能對各項霸凌防制策

略做出有效性評估，並能依此排序來找出較有效或較無效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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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但霸凌防制無法僅依於單項策略的實施就能獲致成效，仍

需整合多元防制策略以竟其功。而所整合的策略，即可參照國

中學生對防制霸凌策略的知覺有效性，廣納國中學生認為有效

的策略，減少國中學生認為的無效策略。 

建議未來研究可就教師層面切入，與國中學生認為的有效

策略並排比較，以了解教師及國中學生看法上的差異，以供未

來教育實務者作為參考。其次，不同教育層級的學生對霸凌防

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是否有差異，仍待未來研究持續探討。第

三，教育部補助各級學校推動防制霸凌安全學校，這些校安學

校採用的實際作法，與學生對反霸凌策略的知覺有效性的對

照，有助於了解現有作法與學生知覺間的差異，以利修正各類

防制霸凌策略。最後，由於學生可能受到班級氣氛、教師作為

或學校氣氛的影響，而對各類校園霸凌防制策略產生不同的知

覺，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用線性階層模式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進行分析，納入教室階層或學校階層變項，以了

解學生對校園霸凌防制策略的知覺有效性評估是否會受到教

室階層或學校階層變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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